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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验收项目概况

泊头市宏通铸造厂年产 15000 吨铸件技改项目为技改项目，位于河北省沧

州市泊头市交河镇工业开发区。

2014年投资 500万元建设《年产 8000吨铸件项目》，于 2014年 6月 26日
通过了泊头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审批文号：泊环表 2014（181）号，并于 2014
年 7月 22日通过了泊头市环境保护局验收，验收文号：泊环验 2014【106】号。

于 2016年投资 40万元建设《年产 8000 吨铸件技术改造项目》，于 2016年 12
月 5日通过了泊头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审批文号：泊环表（2016）127号，并于

2017年 8月 11日通过了泊头市环境保护局验收，验收文号：泊环验 2017（066）
号。于 2018年投资 543万元建设《泊头市宏通机械厂年产 15000吨铸件技改项

目》，于 2018年 9月 5日通过了沧州市环境保护局泊头市分局审批，审批文号：

泊环表 2018（420）号，并于 2018年 11月 1日组织了竣工环境保护一期项目企

业自主验收，并由专家出具了验收意见，又于 2019 年 10月 20日组织了竣工环

境保护一期项目企业自主验收，并由专家出具了验收意见。于 2020年投资 1200
万元建设《泊头市宏通铸造机械厂年产 15000 吨铸件技改项目》，于 2020年 4 月

29日通过了沧州市环境保护局泊头市分局审批，审批文号：泊环表 2020【W119】。
泊头市宏通铸造厂年产 15000吨铸件技改项目于 2020年 11月 20日经泊头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备案，备案编号为泊工信审批备字【2020】37号；2020年 12
月，河北淼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泊头市宏通铸造机械厂年产 15000吨铸

造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0年 12 月 25 日，沧州市环境保护局泊头市

分局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审批，审批文号为：泊环表 2020【266】号。

泊头市宏通铸造厂于 2021年 3月 9日完成国家排污许可证的整改后申请并取得

排污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为：91130981731403559Q001R。
本项目总投资 200万元，环保投资 140万元，占总投资的 7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

务院第 682号令）、环保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

评[2017]4号）和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

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指引（试行）》（冀环办字函[2017]727号）

等文件的要求，2020 年 1月，河北同力自控阀门制造有限公司委托河北星润环

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监测，接受委托后，本单位立即组织有关技术

人员进行资料收集，现场踏勘调查工作，根据相关技术规范编制了验收监测方案，

并于 2021年 3月 11日、2021年 3月 16日、2021年 3月 17日对本项目的环境

保护设施进行了监测，2021年 5月 17日出具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

测表》[XRJC-2021-YS120]。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建设单位编制完成了《泊头市宏通铸造机械厂年产

15000吨铸件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现呈报各与会专家进行评审。

在开展工作和报告编制过程中，得到了行业专家及建设单位的热情支持和指导，

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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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依据

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2014

年 4月 24日修订，2015年 1月 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 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

十七号）1997年 3月 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2]第 54

号），2012年 7月 1日；

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 13号令），

2002年 2月 1日；

6、《国务院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年 10月 1日起实施；

7、《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 年 8月 29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4月 29日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2.2验收技术规范

1、《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

评[2017] 4号），2017年 11月 22日；

2、《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

护设施验收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冀环办字函 [2017] 727号），2017年

11月 27日；

3、《关于核定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环

办 [2003] 25号），2003年 3月 25日。

2.3工程资料及批复文件

1、《泊头市宏通铸造机械厂年产 15000吨铸件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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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淼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 12月；

2、《沧州市环境保护局泊头市分局关于〈泊头市宏通铸造机械厂年产 15000

吨铸件技改项目〉的审批意见》，2020年 12月 25日，泊环管 2020【266】号。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委托书；

4、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及文件。

三、工程建设情况

3.1工程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1、地理位置

项目位于泊头市四营乡工业区，厂址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8°01′48.19″，

东经 116°18 ′46.79″，。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1。

2、项目四邻关系

项目项目厂区东侧、南侧为空地；西侧为其他企业厂房；北侧为泊富路。距

离本项目最近的环境敏感点为项目北侧 212米处的五里庄村民居。厂址附近无自

然保护区、文物景观、珍稀动植物及其它环境敏感点。项目周边关系图见附图 2。

3、总平面布置

项目项目厂区北侧设大门，作为物流、人流的通道，大门东侧为车棚；厂区

由从北向南依次为成品库、模型库、清理Ⅰ车间、回火窑、模型涂覆车间、涂覆

烘干车间、V 法/消失模Ⅰ车间、电炉车间、树脂砂Ⅰ车间、树脂砂Ⅱ车间、V 法

/消失模Ⅱ车间、清理Ⅱ车间、清理Ⅲ、Ⅳ车间、粘土砂铸造车间。发泡车间和

发泡后烘干车间位于粘土砂铸造车间东侧。危废间位于模型库南侧、清理Ⅰ车间

东侧。项目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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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建设内容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表 3-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年产 15000 吨铸件技改项目

建设单位 泊头市宏通铸造机械厂

建设地点 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市交河镇工业开发区

立项审批部门 泊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批准文号 泊工信审批备字[2020]37号

项目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改☑ 行业类别及代码 C3391 黑色金属铸造

环评报告表名称 《泊头市宏通铸造厂年产 15000 吨铸件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项目环评单位 河北淼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审批部门
沧州市环境保护局

泊头市分局
文号 泊环管 2020【266】号 时间 2020年 12月 25日

环保设施监测

单位
河北星润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 15000吨铸件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 15000吨铸件

建设内容
本项目厂区占地面积 26665.6 ㎡，利用现有厂区，新增抛丸机 3 台及配套治理设

施， 完善浇注、喷漆、消失模发泡、砂处理、落砂等工序的环保治理措施

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表 3-2 项目建设内容一览表

项目分类 建设内容 层数 占地面积（m2） 建筑面积（m2） 结构 落实情况

主体工程

熔化车间 1F 972 972 钢结构 已落实

V 法/消失模铸造Ⅰ车间 1F 1080 1080 钢结构 已落实

V 法/消失模铸造Ⅱ车间 1F 1440 1440 钢结构 已落实

树脂砂Ⅰ车间 1F 1296 1296 钢结构 已落实

树脂砂Ⅱ车间 1F 1080 1080 钢结构 已落实

粘土砂铸造车间 1F 2592 2592 钢结构 已落实

清理Ⅰ车间 1F 1584 1584 钢结构 已落实

清理Ⅱ车间 1F 1584 1584 钢结构 已落实

清理Ⅲ车间 1F 1440 1440 钢结构 已落实

清理Ⅳ车间 1F 1800 1800 钢结构 已落实

机加工车间 1F 1440 1440 钢结构 已落实

发泡车间 1F 680 680 钢结构 已落实

发泡后烘干室 1F 221 221 钢结构 已落实

模型涂覆车间 1F 486 486 钢结构 已落实

涂覆后烘干车间 1F 486 486 钢结构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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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项目建设内容一览表

项目分类 建设内容 层数 占地面积（m2） 建筑面积（m2） 结构 落实情况

辅助工程

1#办公室 1F 240 240 钢结构 已落实

2#办公室 1F 120.25 120.25 钢结构 已落实

3#办公室 1F 216 216 钢结构 已落实

模型库 1F 840 840 钢结构 已落实

1#仓库 1F 720 720 钢结构 已落实

2#仓库 1F 828 828 钢结构 已落实

3#仓库 1F 80 80 钢结构 已落实

危废间 1F 30 30 钢结构 已落实

公用工程

给水 由当地供水系统提供 已落实

排水 采取雨污分流制 已落实

供电 由当地变电站提供，能满足项目用电需求 已落实

环保工程

废水 本技改项目无新增废水产生。 已落实

废气

（1）3T电炉熔化工序采用集气罩+布袋除尘器+不低于 15m排

气筒 DA001排放；

（2）5T电炉熔化工序采用集气罩+布袋除尘器+不低于 15m排

气筒 DA002排放；

（3）V法/消失模Ⅰ车间落砂工序采用集气罩+布袋除尘器+不
低于 15m排气筒 DA003排放；

（4）V法/消失模Ⅰ车间造型、砂处理工序采用集气罩+布袋除

尘器+不低于 15m排气筒 DA004排放；

（5）V法/消失模Ⅰ车间真空浇注工序采用集气罩和真空负压

系统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吸附/脱附+催化燃烧+不低于 15m
排气筒 DA005排放；

（6）V法/消失模Ⅱ车间真空浇注工序采用集气罩和真空负压

系统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吸附/脱附+催化燃烧+不低于 15m
排气筒 DA006排放；

（7）V法消失模Ⅱ车间造型、落砂、砂处理工序采用集气罩+
布袋除尘器+不低于 15m排气筒 DA007排放；

（8）树脂砂 1#落砂、砂处理工序采用集气罩+布袋除尘器+不
低 15m 排气筒 DA008排放；

（9）树脂砂 2#落砂、砂处理工序采用集气罩+布袋除尘器+不
低于 15m排气筒 DA009排放；

（10）树脂砂Ⅰ车间混砂工序采用集气罩+布袋除尘器+不低于

15m排气筒 DA010排放；

（11）树脂砂Ⅱ车间混砂工序采用集气罩+布袋除尘器+不低于

15m排气筒 DA011排放；

（12）树脂砂铸Ⅰ、Ⅱ车间顶部二次集气采用集气罩+布袋除

尘器+不低于 15m排气筒 DA012排放；

（13）树脂砂铸Ⅰ、Ⅱ车间浇注工序采用集气罩+布袋除尘器+
吸附/脱附+催化燃烧+不低于 15m排气筒 DA013排放；

（14）1#/2#打磨工序采用集气罩+布袋除尘器+不低于 15m 排

气筒 DA014 排放；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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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项目建设内容一览表

项目分类 建设内容 层数 占地面积（m2） 建筑面积（m2） 结构 落实情况

环保工程

废气

（15）2#/3#抛丸工序采用管道收集+布袋除尘器+不低于 15m
排气筒 DA015排放；

（16）3#/4#打磨工序采用集气罩+布袋除尘器+不低于 15m 排

气筒 DA016 排放；

（17）喷漆工序采用封闭喷漆房+漆雾过滤棉+吸附/脱附+催化

燃烧+不低于 15m排气筒 DA017排放；

（18）1#抛丸工序采用管道收集+布袋除尘器+不低 15m 排气

筒 DA018排放；

（19）5#抛丸工序、5#打磨工序、石英涂料搅拌工序采用集气

罩+布袋除尘器+不低于 15m 排气筒 DA019排放；

（20）1T电炉熔化工序采用集气罩+布袋除尘器+不低 15m排

气筒 DA020排放；

（21）粘土砂浇注工序采用集气罩+布袋除尘器+UV光氧净化

器+活性炭吸附+不低于 15m排气筒 DA021排放；

（22）粘土砂落砂工序采用集气罩+布袋除尘器+不低 15m 排

气筒 DA022排放；

（23）粘土砂砂处理工序采用集气罩+布袋除尘器+不低 15m排

气筒 DA023排放；

（24）4#抛丸工序采用管道收集+布袋除尘器+不低于 15m 排

气筒 DA024排放；

（25）天然气锅炉废气采用低氮燃烧+不低于 15m 排气筒

DA025 排放；

（26）消失模制作工序采用集气罩+吸附/脱附+催化燃烧+不低

于 15m 排气筒 DA026排放；

（27）天然气回火窑采用不低于 15m 高排气筒 DA027排放。

已落实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震、风机安装消声装置等 已落实

固废

①熔化工序产生的炉渣、砂处理产生的废砂、布袋除尘器产生

的除尘灰收集后外售；

②漆渣、漆桶、稀释剂桶、废过滤棉、活性炭吸附装置产生的

废活性炭、UV光氧净化器产生的废灯管、催化燃烧产生的废

催化剂暂存危废暂存间内，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已落实

3、产品方案

表 3-3生产规模

序号 生产工艺 产品产量

1 树脂砂铸造 5000t/a

2 消失模铸造 3000t/a

3 V法铸造 5000t/a

4 粘土砂铸造 5000t/a

合计 15000t/a



泊头市宏通铸造机械厂年产 15000吨铸件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7

4、主要生产设备

本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见表 3-4

表 3-4 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环评数量

实际数量
技改前 技改后

1 中频感应电炉 5t 台 1 1 1

2 中频感应电炉 3t 台 1 1 1

3 中频感应电炉 1t 台 3 3 3

4 消失模模型生产线 —— 条 1 1 1

5 V 法/消失模生产线 —— 条 2 2 2

6 树脂砂生产线 —— 条 2 2 2

7 树脂砂砂处理线 —— 条 1 1 1

8 涂料搅拌机 —— 台 1 1 1

9 粘土砂自动造型线 —— 条 2 2 2

10 砂处理线 —— 条 1 1 1

11 落砂滚筒 —— 个 1 1 1

12 抛丸机 —— 台 2 5 5

13 烘干室系统 —— 套 4 4 4

14 空气压缩机 —— 台 4 4 4

15 天然气锅炉 1T 台 1 1 1

16 天然气回火窑 —— 座 1 1 1

17 喷漆房 —— 座 1 1 1

18 打磨室 —— 套 5 5 5

19 机加工设备 —— 台 若干 0 0

5、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本技改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现有工程劳动定员为 35人，实行一班制，每

班工作时间为 8小时，年工作时间为 30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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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

主要原辅料、能源消耗见表 3-5
表 3-5 主要原辅料、能源消耗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耗量

来源及运输方式 使用工序 备注
技改前 技改后

一、能源材料

1 废钢 t/a 5000 5000 外购/汽运

熔化工序

2 生铁 t/a 13000 13000 外购/汽运

3 增碳剂 t/a 150 150 外购/汽运

4 锰铁 t/a 150 150 外购/汽运

5 硅铁 t/a 100 100 外购/汽运

6 消失模造型砂 t/a 550 550 外购/汽运
V 发/消失模造

型工序

7 钢丸 t/a 100 100 外购/汽运 抛丸工序

8 可发聚苯乙烯颗粒 t/a 43 43 外购/汽运 消失模制作工序

9 水基消失模石墨涂料 t/a 450 450 外购/汽运
模型涂覆工序

10 水基消失模石英涂料 t/a 150 150 外购/汽运

11 呋喃树脂 t/a 2800 2800 外购/汽运
树脂砂造型工序

12 固化剂 t/a 950 950 外购/汽运

13 粘土砂 t/a 440 440 外购/汽运

粘土砂造型工序
14 膨润土 t/a 40 40 外购/汽运

15 煤粉 t/a 30 30 外购/汽运

16 覆膜砂芯 t/a 5 5 外购/汽运

17 铁红醇酸漆 t/a 0.5 0.5 外购/汽运

喷漆工序18 稀释剂 t/a 0.15 0.15 外购/汽运

19 铁红水性防锈漆 t/a 1 1 外购/汽运

20 活性炭 t/a 0.5 2 外购/汽运
有机废气治理设

施

二、能源

1 水 m³/a 2300 2300 当地供水系统提供 不变

2 电 万度/a 1320 1330 当地供电系统提供 增加 10 万度/a

3 天然气 万 m³/a 4.75 4.75 当地供气管网提供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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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水源及水平衡

（1）给排水

本技改项目无新增生产用水，全厂劳动定员不变，生活用水量不变。

3.5生产工艺

工艺流程简述（图示）：

模型制作工艺流程：

本项目消失模模型生产过程为：可发性聚苯乙烯颗粒（阻燃型）通过发泡机

进行发泡，通过成型机成型得到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块，经电切割器加工成为成品，

本项目不涉及化学反应。

工艺流程简述如下：

本项目采用阻燃型可发性聚苯乙烯颗粒原料，经预发泡、熟化、成型、烘干

几道工序制成成品。本企业采用高效生产方式，模型一次成型，无需切割拼装。

（1）预发泡

预发泡过程是在预发泡机内完成，该机采用蒸汽加热，温度控制在 80~100℃
之间， 可发性珠粒自加料口送入，经螺旋进料器进入预发泡机内，珠粒受来自

鼓风机和进风口的热蒸汽烘吹，同时受到搅拌器的搅动而逐渐发泡上浮，达到预

定发泡倍数后，自出料口送出机桶。

（2）熟化

发好的泡粒因粒料中含有的发泡剂蒸发和残留发泡剂冷凝，内部呈真空状态

而显软没有弹性，因此必须有充分时间让空气进入泡粒内部微孔使之内外压力平

衡而富弹性，熟化过程需要保持一定的温度，熟化时间由所用珠粒的规格、制品

的密度要求，需 4小时左右，为提高制品质量，在条件允许下可延长时间，由试

验而定。

（3）加热成型

成型方式采用热压发泡成型，预发泡珠粒受热软化，且由于泡内气体膨胀，

物理发泡剂挥发，蒸汽再次充满泡孔，珠粒进一步发泡膨大，并相互连接成整块，

形成与模具形状相同的泡沫塑料制品。模具通常先通入蒸汽预热，加料后用一定

压力的蒸汽加热，达到加热时间后，立即改通冷水冷却后脱模。蒸汽、冷却水、

压缩空气供应条件是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基础。

（4）烘干熟化

脱模出来的产品表面附着水分，同时产品泡粒蒸汽凝结成水也需要蒸发，同

时产品的泡粒呈真空状态以及冷减压产生较大收缩力，较高倍率产品可能在薄壁

部分产生收缩，因而需要在烘干房熟化烘干，使成品硬度和强度提高。



泊头市宏通铸造机械厂年产 15000吨铸件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10

图 聚苯乙烯模型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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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工艺流程简述

铸件根据模型工艺不同分为树脂砂造型、消失模真空造型和 V法真空造型。

树脂砂造型为模型车间制作的消失模模型经上浆后，送白型烘干室烘干，烘

干后的消失模模型进行树脂砂埋砂造型，成为树脂砂模型。

V 法/消失模造型为模型车间制作的消失模模型经上浆后，送白型烘干室烘

干，烘干后的消失模模型经真空负压干砂埋箱造型后，进入浇注区待浇注。

生产流程：将生铁作为原料投入电炉中熔化，熔化后的铁水运至浇注区浇注

入模； 浇注后的铸件自然冷却后进行落砂清砂、打磨处理，处理后的铸件进行

机械加工并检验后作为成品入库。

V 法/消失模Ⅰ车间生产工艺流程：

图 V 法/消失模Ⅰ车间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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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法/消失模Ⅱ车间生产工艺流程：

图 V 法/消失模Ⅱ车间生产工艺流程图

粘土砂铸造车间生产工艺流程：

图 粘土砂铸造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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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砂铸造Ⅰ车间生产工艺流程：

图 树脂砂Ⅰ车间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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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砂铸造Ⅱ车间生产工艺流程：

图 树脂砂Ⅱ车间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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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火窑工艺流程简述：

落砂后的铸件经进入天然气回火窑经预热和保温热处理后，成为成品。热处

理温度根据铸件要求进行编程调定。回火窑配备自动点火机构，自动调整窑内温

度到设定值。热处理后的铸件冷却后，成品出窑。

图 回火窑生产工艺流程图

铸件喷漆工艺流程简述：

待喷漆铸件使用叉车送入喷漆房后，经喷漆、晾干工序后成为成品。喷漆房

内安装红外线电热设备，提高喷漆铸件晾干速度。喷漆后的铸件使用叉车运至仓

库成为成品外运。

图 喷漆房喷漆生产工艺流程图

3.6项目变动情况

经现场调查和与建设单位核实，建设内容均与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

审批决定内容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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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污染物及治理措施落实情况
4.1主要污染物治理措施落实情况

表 4-1 主要污染物治理措施落实情况

内容 排放源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落实情况

废气

3T电炉熔化工序 颗粒物 封闭集尘室+布袋除尘器+排气筒DA001 已落实

5T电炉熔化工序 颗粒物 封闭集尘室+布袋除尘器+排气筒DA002 已落实

V 法/消失模Ⅰ车间落砂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 排气筒DA003 已落实

V 法/消失模Ⅰ车间造型、砂处

理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 排气筒DA004 已落实

V 法/消失模Ⅰ车间真空浇注

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和真空负压系统收集后+布袋除尘

器+吸附/脱附+催化燃烧+排气筒 DA005
已落实

非甲烷总烃

苯

甲苯+二甲苯

苯乙烯

V 法/消失模Ⅱ车间真空浇注

工序

颗粒物

已落实

非甲烷总烃

苯

甲苯+二甲苯

苯乙烯

V 法消失模Ⅱ车间造 型、落

砂、砂处理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 排气筒 DA007 已落实

树脂砂 1#落砂、砂处理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 排气筒 DA008 已落实

树脂砂 2#落砂、砂处理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 排气筒 DA009 已落实

树脂砂Ⅰ车间混砂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排气筒 DA010 已落实

树脂砂Ⅱ车间混砂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排气筒 DA011 已落实

树脂砂Ⅰ、Ⅱ车间顶部二次集

气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 排气筒 DA012 已落实

树脂砂Ⅰ、Ⅱ车间浇注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 吸附/脱附+催化燃

烧+ 排气筒 DA013
已落实

非甲烷总烃

苯

甲苯+二甲苯

苯乙烯

清理Ⅰ车间 1#/2#打磨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 排气筒 DA014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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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主要污染物治理措施落实情况

内容 排放源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落实情况

废气

清理Ⅱ车间 2#/3#抛丸工序 颗粒物 管道收集+布袋除尘器+排气筒 DA015 已落实

清理Ⅱ车间 3#/4#打磨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 排气筒 DA016 已落实

清理Ⅱ车间喷漆工序

颗粒物

封闭喷漆房+漆雾过滤棉+吸附/脱附+催
化燃烧+排气筒 DA017

已落实非甲烷总烃

苯

清理Ⅲ车间 1#抛丸工序 颗粒物 管道收集+布袋除尘器+排气筒 DA018 已落实

清理Ⅳ车间 5#抛丸工序、5#打
磨工序、石英涂料搅拌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 排气筒 DA019 已落实

1T 电炉熔化工序 颗粒物 封闭集尘室+布袋除尘器+排气筒 DA020 已落实

粘土砂浇注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UV 光氧净化器+活

性炭吸附+排气筒DA021
已落实

非甲烷总烃

粘土砂落砂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排气筒DA022 已落实

粘土砂砂处理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尘器+排气筒DA023 已落实

4#抛丸工序 颗粒物 管道收集+布袋除尘器+排气筒DA024 已落实

天然气锅炉废气

颗粒物

低氮燃烧+排气筒 DA025 已落实SO2

NOx

消失模制作工序
非甲烷总烃 集气罩+吸附/脱附+催化燃烧+排气筒

DA026
已落实

苯乙烯

天然气回火窑

颗粒物

排气筒 DA027 已落实SO2

NOx

厂界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加强管理，增加有组织收集率 已落实

非甲烷总烃

苯

甲苯

二甲苯

苯乙烯

厂区内 非甲烷总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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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主要污染物治理措施落实情况

内容 排放源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落实情况

废水 无新增生活废水产生 已落实

噪声 各类引风机 已落实
基础减震、厂房隔 声、风机安装消音器及

距离衰减

固废

熔化工序 炉渣

收集后外售

已落实

砂处理工序 废砂

布袋除尘器 除尘灰

喷漆工序

漆渣

暂存危废暂存间内， 定期交由有资质单

位处理

漆桶

稀释剂桶

漆雾过滤棉 废过滤棉

活性炭吸附装置和吸附/
脱附装置

废活性炭

催化燃烧装置 废催化剂

UV光氧净化器 废灯管

4.1.1大气污染物治理措施落实情况

3T 电炉熔化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

排放，5T 电炉熔化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

筒排放，V法/消失模Ⅰ车间落砂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处理后

由 1根 15m排气筒排放，V法/消失模Ⅰ车间造型、砂处理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布

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排放，V法/消失模Ⅰ车间真空浇注工

序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

筒排放，V法/消失模Ⅱ车间真空浇注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吸附/脱附+

催化燃烧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排放，V 法消失模Ⅱ车间造型、落砂、

砂处理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排放，树

脂砂 1#落砂、砂处理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

气筒排放，树脂砂 2#落砂、砂处理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

由 1根 15m排气筒排放，树脂砂Ⅰ车间混砂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

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排放，树脂砂Ⅱ车间混砂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

器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排放，树脂砂Ⅰ、Ⅱ车间顶部二次集气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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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排放，树脂砂Ⅰ、Ⅱ

车间浇注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处理后由 1

根 15m排气筒排放，清砂Ⅰ车间 1#/2#打磨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

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排放，清砂Ⅱ车间 2#/3#抛丸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

尘器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排放，清砂Ⅱ车间 3#/4#打磨工序产生的废

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排放，清理Ⅱ车间喷漆工序产

生的废气经漆雾过滤棉+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排

放，清理Ⅲ车间 1#抛丸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

排气筒排放，清理Ⅳ车间 5#抛丸工序、5#打磨工序、石英涂料搅拌工序产生的

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排放，1T 电炉熔化工序产生

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排放，粘土砂浇注工序产生

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UV光氧净化器+活性炭吸附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

筒排放，粘土砂落砂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

气筒排放，粘土砂砂处理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

排气筒排放，4#抛丸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

气筒排放，天然气锅炉产生的废气经低氮燃烧器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

筒排放，消失模制作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排放，天然气回火窑产生的废气经一根 15m排气筒排放；未被收集

的废气无组织排放。

4.1.2水污染物治理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生产过程无废水外排，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无新增生活废水产生。

4.1.3噪声污染物治理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机械设备与风机产生噪声等。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厂房隔声、

风机安装消声器。

4.1.4固废污染物治理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熔化工序产生炉渣、砂处理工序产生废砂、布袋除尘器产生的除尘灰均

收集外售，喷漆工序产生的漆渣、漆桶、稀释剂桶，漆雾过滤棉产生的废过滤棉

均暂存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职工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交环卫

部门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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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建设项目“三同时”验收落实情况表

建设项目“三同时”验收落实情况见表 4-2
表 4-2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内容落实情况

处理对象 环保治理设施 验收指标 验收标准 落实情况

废

气

3T电炉熔

化工序

颗粒

物

封闭集尘室+布
袋除尘器+排气

筒DA001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浓度≤50mg/m³

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3/1640- 2012）表1金
属熔化炉中新建炉窑颗粒物

排放限值

环保设施已按环

评要求落实。经检

测，废气达标5T电炉熔

化工序

颗粒

物

封闭集尘室+布
袋除尘器+排气

筒DA002
V 法/消失

模Ⅰ车间

落砂工序

颗粒

物

集气罩+布袋除

尘器+ 排气筒

DA003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浓度≤120mg/m³
排放速率≤3.5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 1996）表 2
颗粒物（其他）二级标准

环保设施已按环

评要求落实。经检

测，废气达标

V 法/消失

模Ⅰ车间造

型、砂处理

工序

颗粒

物

集气罩+布袋除

尘器+ 排气筒

DA004

V 法/消失

模Ⅰ车间真

空浇注工序

颗粒

物

集气罩和真空负

压系统收集后+
布袋除尘器+吸
附/脱附+催化燃

烧+排气筒

DA005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浓度≤120mg/m³
排放速率≤3.5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 1996）表 2
颗粒物（其他）二级标准

环保设施已按环

评要求落实。经检

测，废气达标

非甲

烷总

烃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浓度≤80mg/m³ 河北省地方标准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中

表 1“其他行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限值

苯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浓度≤1 mg/m³

甲苯+
二甲

苯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浓度≤40 mg/m³

苯乙

烯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速率≤6.5kg/h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

（GB14554-93）中表2 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值

V 法/消失

模Ⅱ车间

真空浇注

工序

颗粒

物

集气罩和真空负

压系统收集后+
布袋除尘器+吸
附/脱附+催化燃

烧+排气筒

DA006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浓度≤120mg/m³
排放速率≤3.5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 1996）表2 颗

粒物（其他）二级标准

环保设施已按环

评要求落实。经检

测，废气达标

非甲

烷总

烃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浓度≤80mg/m³ 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企业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

准》（DB13/2322-2016）中

表 1“其他行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限值

苯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浓度≤1 mg/m³

甲苯+
二甲

苯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浓度≤40 mg/m³

苯乙

烯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速率≤6.5kg/h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中表2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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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内容落实情况

处理对象 环保治理设施 验收指标 验收标准 落实情况

废

气

V 法消失模Ⅱ

车间造 型、落

砂、砂处理工

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

尘器+ 排气筒

DA007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浓度

≤120mg/m³ 排放

速率≤3.5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 1996）表2
颗粒物（其他）二级标准

环保设施已按环评

要求落实。经检测，

废气达标

树脂砂 1#落
砂、砂处理工

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

尘器+ 排气筒

DA008
树脂砂 2#落
砂、砂处理工

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

尘器+ 排气筒

DA009

树脂砂Ⅰ车

间混砂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

尘器+排气筒

DA010

树脂砂Ⅱ车

间混砂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

尘器+排气筒

DA011
树脂砂Ⅰ、Ⅱ车

间顶部二次集

气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

尘器+ 排气筒

DA012

树脂砂Ⅰ、Ⅱ

车间浇注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

尘器+ 吸附/脱
附+催化燃烧+
排气筒 DA013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浓度

≤120mg/m³ 排放

速率≤3.5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 1996）表2
颗粒物（其他）二级标准

环保设施已按环评

要求落实。经检测，

废气达标

非甲烷

总烃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浓度

≤80mg/m³
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企业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

准》

苯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浓度≤1
mg/m³

甲苯+
二甲苯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浓度≤40

mg/m³

苯乙烯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速率

≤6.5kg/h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中表2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清理Ⅰ车间

1#/2#打磨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

尘器+ 排气筒

DA014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浓度

≤120mg/m³
排放速率≤3.5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 1996）表2
颗粒物（其他）二级标准

环保设施已按环评

要求落实。经检测，

废气达标

清理Ⅱ车间

2#/3#抛丸工序
颗粒物

管道收集+布袋

除尘器+排气筒

DA015

清理Ⅱ车间

3#/4#打磨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除

尘器+ 排气筒

DA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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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内容落实情况

处理对象 环保治理设施 验收指标 验收标准 落实情况

废

气

天然气锅

炉废气

颗粒物

低氮燃烧+排
气筒 DA025

排放浓度≤5mg/m³
河北省地方标准《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DB13/5161-2020）
表 1“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

环保设施已按环

评要求落实。经检

测，废气达标

SO2 排放浓度≤10mg/m³

NOx 排放浓度

≤50mg/m³

消失模制

作工序

非甲烷

总烃
集气罩+吸附/
脱附+催化燃

烧+排气筒

DA026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浓度≤80mg/m³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中表 1“其

他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环保设施已按环

评要求落实。经检

测，废气达标

苯乙烯
排气筒高度≥15m
排放速率≤6.5kg/h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中表2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值

天然气回

火窑

颗粒物

排气筒 DA027

排放浓度≤50mg/m³ 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1640-
2012）表1 中工业炉窑颗粒物排

放限值及表2新建炉窑有害污染

物排放限值

环保设施已按环

评要求落实。经检

测，废气达标

SO2
排放浓度

≤400mg/m³

NOx
排放浓度

≤400mg/m³

厂界无组

织废气

颗粒物

加强管理，增

加有组织收集

率

厂界浓度≤1.0mg/m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 1996）表2无组织排

放监控浓度限值

环保设施已按环

评要求落实。经检

测，废气达标

非甲烷

总烃
厂界浓度≤2.0mg/m³

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表

2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苯 厂界浓度≤0.1mg/m³

甲苯 厂界浓度≤0.6mg/m³

二甲苯 厂界浓度≤0.2mg/m³

苯乙烯 厂界浓度≤5.0mg/m³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

（GB14554-93）中表1恶臭污染

物厂界标准值二级新扩改建标

准

厂区内
非甲烷

总烃

厂区内监测点处

1h平均浓度值

≤6mg/m3；监测点

任意一次浓度值

≤20mg/m3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

制标准》（GB37822-2019）中

表A.1厂区内VOCS无组织特别

排放限值

废

水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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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内容落实情况

处理对象 环保治理设施 验收指标 验收标准 落实情况

噪

声
各类引风机

等效 A
声级

基础减震、厂

房隔 声、风机

安装消音器及

距离衰减

2 类

昼间≤60dB（A）

夜间≤50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类标准

环保设施已按环评要

求落实。经检测，噪声

达标

固

废

熔化工序 炉渣

收集后外售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

制标准》（GB18599-2001）及修改单要求

环保设施已按环评要

求落实

砂处理工序 废砂

布袋除尘器 除尘灰

喷漆工序

漆渣

暂存危废暂存

间内，定期交

由有资质单位

处理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环保部公告

2013年第36号）要求

漆桶

稀释剂

桶

漆雾过滤棉
废过滤

棉

活性炭吸附

装置和吸附

/ 脱附装置

废活性炭

催化燃烧装

置

废催化

剂

UV光氧净

化器
废灯管

五、环评主要结论与建议及环评批复要求

5.1环评主要结论与建议

5.1.1环评主要结论

工程概况

1、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泊头市宏通铸造厂年产 15000 吨铸件技改项目。

（2）建设性质：技改

（3）建设单位：泊头市宏通铸造机械厂。

（4）建设地点：项目位于泊头市交河工业开发区泊头市宏通铸造机械厂院

内，厂址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8°01‘48.19“，东经 116°18‘46.79“。项目厂区东

侧、南侧为空地； 西侧为其他企业厂房；北侧为泊富路，距离本项目最近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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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敏感点为项目 212 米处的五里庄村民居。

（5）工程投资和环保投资：项目总投资为 2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40 万

元，占总投资的 70%。

（6）项目占地：厂区占地 26665.6 ㎡。

（7）生产规模：产能不变，仍为年产铸件 15000 吨。

（8）工作制度及劳动定员

本技改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现有工程劳动定员为 35人，实行一班制，每

班工作时间为 8小时，年工作时间为 300天。

2、产业政策的符合性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第 29号令），本项目不属于“限制类”和“淘汰

类”。

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的《河北省新增限制和淘汰类产业目录》（冀

政办发［2015］7号），禁止黑色金属铸造的新增和扩建（等量置换除外），本

项目完成后全厂总产能不变，仍为 15000吨。符合产业政策。

根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 年版）》（发改体改[2019]1685号），本

项目不在其禁止准入类和限制准入类中。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本项目已经在泊头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备案，证号为泊工信审批备字[2020]37号。

3、项目选址的符合性。

项目选址于泊头市交河工业开发区泊头市宏通铸造机械厂院内，厂址中心地

理坐标为北纬 38°01′48.19″，东经 116°18′46.79″。项目厂区东侧、南侧为空地；

西侧为其他企业厂房；北侧为泊富路。距离本项目最近的环境敏感点为项目 212

米处的五里庄村民居。符合当地规划用地要求。此外，选址附近无国家、省、市

规定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革命历史古迹、集中式水

源地等环境敏感点。因此本项目选址合理。

4、“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结论

本项目建设位置不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符合资源利用上线要求；项目产

生的污染物均达标排放，不会触碰环境质量底线；本项目不在任何负面清单内。

http://www.so.com/link?m=aocbJu%2B%2FcMBScCM1ITxg7AFdrlF7UQyl6P9%2B4lirlR14NSay%2BTf9DYbLnYXfBUJMpr4NDBwbGsxgkPGvSa%2BaL39ERjje7tjTryE%2BEKSrr9%2BHpiVcFaoLsuO22rW%2FWBWQmO9vFi90MKV%2BZRZ6d39prTBVQ9g2gJ9eOlgKvelsjNsoNW3oDAdgnHbnTt2AdumCNQ2WdkAd5a7HGDh1Mje%2FZ3%2FC22iiNsbzG6OGh%2FyNRBFcx3hEG1aaHDWXKItSTLT5JlxRpGH2%2FVj1upR1PCtFRtEzIneOIxl0BSH%2BsNkFoTSU7GpevlDeCA1TR6glDjalTUmfNEDtBMri0dPVgod3a5r9qnSM4eHe%2BST45WSPu8Pws6T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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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项目建设符合“三线一单”要求。

5、项目衔接

（1）给水：由当地供水系统提供，水质、水量均有保障。

（2）排水：采取雨污分流制。

（3）供电：由当地供电所提供，能满足项目用电需求。

6、评价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1）大气环境：基本污染因子根据沧州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0年 7月 3日

发布的《2019年沧州市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公报》，项目评价范围内常规污染物

除 PM10、PM2.5、O3 外，其余污染物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中的二级标准。

项目所在泊头市，实施《国家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

22号）、《河北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冀政发〔2018〕18号），

持续改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

其他污染因子根据 2020年 11月 9日河北星润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

《泊头市宏通铸造机械厂数据检测报告》[XRJC-2020-SJ496]，本项目引用其厂

界 3个监测点的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二甲苯、苯乙烯。非甲烷总烃监测浓

度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非甲烷总烃限值》（DB131577-2012）中标准值，苯、

甲苯、二甲苯、苯乙烯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

附录 D表 D.1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

（2）地下水环境：本项目为地下水Ⅳ类建设项目，不开展地下水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不需进行地下水现状调查。

（3）声环境：项目区域声环境能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 类标准要求。

（4）生态环境：项目用地评价范围内无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及文化遗

产等特殊 保护目标，生态环境不属于敏感区。

（5）土壤环境：本项目无需开展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不需进行土壤现

状调查。

7、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施工期影响主要为设备运输及安装产生的噪声，本项目设备数量少、安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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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简单， 工期短，且将随着施工期结束而消失，因此，施工期环境影响小。

8、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熔化工序产生的颗粒物执行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13/1640-2012）表 1中金属熔化炉中新建炉窑颗粒物排放限值。

V 法/消失模、树脂砂、粘土砂落砂、造型、砂处理工序、树脂砂车间顶吸

以及抛丸、打磨、石英砂搅拌工序产生的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颗粒物（其他）二级标准；

V 法/消失模浇注工序产生的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表 2 颗粒物（其他）二级标准；产生的非甲烷总烃、苯、

甲苯、二甲苯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

中表 1“其他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产生的苯乙烯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93）中 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树脂砂浇注工序产生的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二级标准；产生的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二甲苯执行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中表 1“其他行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产生的苯乙烯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中表 2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喷漆工序产生的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 颗粒物（染料尘）二级标准；非甲烷总烃、苯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中表 1“表面涂装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天然气回火窑产生的颗粒物、SO2、NOx 执行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1640-2012）表 1 中工业炉窑颗粒物排放限值及表

2新建炉窑有害污染物排放限值。

消失模制作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

准》（DB13/2322-2016）中表 1“其他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产生的苯乙烯

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 2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燃气锅炉产生的颗粒物、SO2、NOx 执行河北省地方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DB13/5161-2020）表 1“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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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组织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无组

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无组织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二甲苯执行河北省地方标

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2 企业边界

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无组织苯乙烯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中表 1 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二级新扩改建标准。

因此本项目产生废气，采取上述措施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2）水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本技改项目无新增废水产生，本评价不再分析。

（3）声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项目噪声主要为抛丸机和各类引风机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音，噪声源强

为 90dB（A）。本项目采用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震、风机安装消音器

等措施，再经距离衰减，降噪效果在 25dB（A），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2 类标准要求。

因此，项目噪声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固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一般固废：炉渣、废砂、除尘灰收集后外售；

危险废物：漆渣、漆桶、稀释剂桶、漆渣、废过滤棉、废活性炭、废灯管、

废催化剂收集后暂存危废暂存间内，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因此，项目所产生的各类固废均得到妥善处理。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5）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实施不会对项目区域生态造成明显影响。项目实施后，通过绿化措施

提高区域植被覆盖率，有利于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

（6）环境风险影响评价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的规定，项目环境

风险潜势为 I，因此本项目评价工作等级为简单分析，环境风险较小，加强日常

管理后，发生风险事故的可能性较小。

（7）土壤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无需进行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9、总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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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结合项目的排污特点，确定本项目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因子为 COD、氨氮、SO2、NOX。

本技改项目总量控制指标为： COD：0t/a、氨氮：0t/a、SO2：0t/a、NOx：

0t/a。现有企业总量控制指标为 COD：0t/a、氨氮：0t/a、SO2：0.223t/a、NOx：

0.238t/a

综上，本技改项目建设完场后全厂总量不变，仍为 COD：0t/a、氨氮：0t/a、

SO2：0.223t/a、NOx：0.238t/a。

10、项目可行性结论

综上所述，该项目的建设只有在严格执行上述环保措施后，保证污染物做到

达标排放， 项目的建设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较轻，本项目的建设从环境保护

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5.1.2建议

（1）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打足用好环保资金，确保各类环保设施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

（2）加强设备维护、维修工作，确保各类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3）充分利用场区空地进行绿化，增加场区绿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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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环评批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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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验收评价标准

6.1污染物排放验收评价标准

表 6-1 污染物排放验收评价标准

产污环节 主要污染物 标准限值 验收评价标准

3T电炉熔化工序 颗粒物 排放浓度≤50mg/m³
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DB13/1640- 2012）表 1金属熔化炉

中新建炉窑颗粒物排放限值

5T电炉熔化工序 颗粒物

排放浓度≤120mg/m³
排放速率≤3.5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颗粒物（其他）二级标准

V 法/消失模Ⅰ车间落

砂工序
颗粒物

V 法/消失模Ⅰ车间造

型、砂处理工序
颗粒物

V 法/消失模Ⅰ车间真

空浇注工序

颗粒物
排放浓度≤120mg/m³
排放速率≤3.5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颗粒物（其他）二级标准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80mg/m³
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中

表 1“其他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苯 排放浓度≤1 mg/m³

甲苯+二甲苯 排放浓度≤40 mg/m³

苯乙烯 排放速率≤6.5kg/h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93）中表2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V 法/消失模Ⅱ车间真

空浇注工序

颗粒物
排放浓度≤120mg/m³
排放速率≤3.5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颗粒物（其他）二级标准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80mg/m³ 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中

表 1“其他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苯 排放浓度≤1 mg/m³

甲苯+二甲苯 排放浓度≤40 mg/m³

苯乙烯 排放速率≤6.5kg/h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93）中表2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V 法消失模Ⅱ车间造

型、落砂、砂处理工序
颗粒物

排放浓度≤120mg/m³
排放速率≤3.5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颗粒物（其他）二级标准

树脂砂 1#落砂、砂处

理工序
颗粒物

树脂砂 2#落砂、砂处

理工序
颗粒物

树脂砂Ⅰ车间混砂工序 颗粒物

树脂砂Ⅱ车间混砂工序 颗粒物

树脂砂Ⅰ、Ⅱ车间顶部

二次集气
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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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1 污染物排放验收评价标准

产污环节 主要污染物 标准限值 验收评价标准

树脂砂Ⅰ、Ⅱ车间

浇注工序

颗粒物
排放浓度≤120mg/m³
排放速率≤3.5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颗粒物（其他）二级标准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80mg/m³
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中

表 1“其他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苯 排放浓度≤1 mg/m³

甲苯+二甲苯 排放浓度≤40 mg/m³

苯乙烯 排放速率≤6.5kg/h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93）中表2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清理Ⅰ车间 1#/2#
打磨工序

颗粒物

排放浓度≤120mg/m³
排放速率≤3.5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颗粒物（其他）二级标准

清理Ⅱ车间 2#/3#
抛丸工序

颗粒物

清理Ⅱ车间 3#/4#
打磨工序

颗粒物

清理Ⅱ车间喷漆工

序

颗粒物
排放浓度≤18mg/m³
排放速率≤0.51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颗粒物（染料尘）二级标准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60mg/m³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中表 1“表面涂装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苯 排放浓度≤1mg/m³

清理Ⅲ车间 1#抛丸

工序
颗粒物

排放浓度≤120mg/m³
排放速率≤3.5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颗粒物（其他）二级标准

清理Ⅳ车间 5#抛丸

工序、5#打磨工序、

石英涂料搅拌工序

颗粒物

1T 电炉熔化工序 颗粒物 排放浓度≤50mg/m³
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DB13/1640- 2012）表 1金属熔化炉

中新建炉窑颗粒物排放限值

粘土砂浇注工序

颗粒物
排放浓度≤120mg/m³
排放速率≤3.5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颗粒物（其他）二级标准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80mg/m³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中表 1“表面涂装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

粘土砂落砂工序 颗粒物

排放浓度≤120mg/m³
排放速率≤3.5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颗粒物（其他）二级标准

粘土砂砂处理工序 颗粒物

4#抛丸工序 颗粒物

天然气锅炉废气

颗粒物 排放浓度≤5mg/m³ 河北省地方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3/5161-2020）表 1“燃气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限值

SO2 排放浓度≤10mg/m³

NOx 排放浓度≤50mg/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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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1 污染物排放验收评价标准

产污环节 主要污染物 标准限值 验收评价标准

消失模制作工序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80mg/m³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中表 1“其他行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

苯乙烯 排放速率≤6.5kg/h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2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天然气回火窑

颗粒物 排放浓度≤50mg/m³ 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3/1640- 2012）表1 中工业炉窑颗粒物排放

限值及表 2新建炉窑有害污染物排放限值

SO2 排放浓度≤400mg/m³

NOx 排放浓度≤400mg/m³

厂界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厂界浓度≤1.0mg/m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
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非甲烷总烃 厂界浓度≤2.0mg/m³

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2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苯 厂界浓度≤0.1mg/m³

甲苯 厂界浓度≤0.6mg/m³

二甲苯 厂界浓度≤0.2mg/m³

苯乙烯 厂界浓度≤5.0mg/m³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93）中表

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二级新扩改建标准

厂区内 非甲烷总烃

厂区内监测点处 1h平均

浓度值≤6mg/m3；监测点

任意一次浓度值

≤20mg/m3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中表

A.1厂区内VOCS无组织特别排放限值

6.2总量控制标准

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COD：0t/a，NH3-N：0t/a，SO2：0.223t/a，NOX：0.238t/a。

七、质量保证措施和监测分析方法

河北星润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1年 3月 11日、2021年 3月 16日、

2021年 3月 17日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了监测，监测期间，企业两天生

产工况均为 90%，符合验收监测要求。

7.1质量保障体系

1、监测期间生产在大于 75％额定生产负荷的工况下稳定运行，各污染治理

设施运行基本正常。

2、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3、废气检测严格执行监测技术规范和采用的标准检测方法实施全过程的质

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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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噪声按监测技术规范和采用的标准检测方法的有关要求，噪声分析仪在

正常条件下进行监测，监测前、后经噪声校准仪进行校准，且校准合格。

5、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颁布标准分析方法；监测人员经能力确认上岗；

监测仪器经河北省计量监督检测院检定/校准，并在有效期内。

6、监测数据严格实行审核制度。

7.2监测分析方法

7.2.1监测项目、点位及频次

表 7-2 监测项目、点位及频次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名称 监测频次

颗粒物

3T电炉熔化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5T电炉熔化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V法/消失模Ⅰ车间落砂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V法/消失模Ⅰ车间造型、砂处理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V法/消失模Ⅰ车间真空浇铸工序催化燃烧处理后排气筒（15米）

V法/消失模Ⅱ车间真空浇铸工序催化燃烧处理后排气筒（15米）

V法/消失模Ⅱ车间造型、落砂、砂处理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树脂砂 1#落砂、砂处理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树脂砂 2#落砂、砂处理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树脂砂Ⅰ车间混砂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树脂砂Ⅱ车间混砂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树脂砂Ⅰ、Ⅱ车间顶部二次集气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树脂砂Ⅰ、Ⅱ车间浇铸工序催化燃烧处理后排气筒（15米）

清砂Ⅰ车间 1#/2#打磨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清砂Ⅱ车间 2#/3#抛丸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清砂Ⅱ车间 3#/4#打磨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清理Ⅱ车间喷漆工序催化燃烧处理后排气筒（15米）

清理Ⅲ车间 1#抛丸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清理Ⅳ车间 5#抛丸工序、5#打磨工序、石英涂料搅拌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

排气筒（15米）

1T电炉熔化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粘土砂浇铸工序活性炭处理后排气筒（15米）

粘土砂落砂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粘土砂砂处理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4#抛丸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15米）

天然气锅炉工序低氮燃烧处理后排气筒（15米）

天然气回火窑工序排气筒（15米）

监测 2天，每天

监测 3次

苯、甲苯、

二甲苯、苯乙

烯

V法/消失模Ⅰ车间真空浇铸工序催化燃烧处理后排气筒（15米）

V法/消失模Ⅱ车间真空浇铸工序催化燃烧处理后排气筒（15米）

树脂砂Ⅰ、Ⅱ车间浇铸工序催化燃烧处理后排气筒（15米）

苯 清理Ⅱ车间喷漆工序催化燃烧处理后排气筒（1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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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监测项目、点位及频次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名称 监测频次

非甲烷总烃

V法/消失模Ⅰ车间真空浇铸工序催化燃烧处理后排气筒（15米）

V法/消失模Ⅱ车间真空浇铸工序催化燃烧处理后排气筒（15米）

树脂砂Ⅰ、Ⅱ车间浇铸工序催化燃烧处理后排气筒（15米）

清理Ⅱ车间喷漆工序喷雾过滤棉处理前

清理Ⅱ车间喷漆工序催化燃烧处理后排气筒（15米）

粘土砂浇铸工序活性炭处理后排气筒（15米）

消失模制作工序催化燃烧处理后排气筒（15米）

监测 2天，每天监

测 3次

苯乙烯 消失模制作工序催化燃烧处理后排气筒（15米）
监测 2天，每天监

测 3次

颗粒物

厂界外下风向三个点
监测 2天，每天监

测 4次苯、甲苯、二甲

苯、苯乙烯

非甲烷总烃 厂界外下风向三个点、车间口 1个点、厂区内 1个点
监测 2天，每天监

测 4次

噪声 厂界外四周
监测 2天，每天昼

夜各监测 1次

7.2.2监测项目及其分析方法

表 7-3 监测项目及其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及国标代号 仪器名称及编号 检出限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低浓度颗粒

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836-2017

101-2A型电热鼓风干燥箱 SB/03
CSH-3WS型 PM2.5专用恒温恒湿箱 SB/35

SQP型十万分之一天平 SB/49
崂应 3012H-D型便携式大流量低浓度烟尘自动测

试仪 SB/83
TW-3200D型低浓度烟尘（气）测试仪 SB/102
崂应 3012H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SB/57

崂应 3012H型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SB/56、SB/66
TH-880W型烟尘平行采样仪 SB/19

1.0mg/m3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

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1995及修改单

HWS-80型恒温恒湿培养箱 SB/39
FA2104N型万分之一天平 SB/02

TH-150C型智能中流量空气总悬浮颗粒物采样器

/大气采样器 SB/22、SB/20、SB/23

0.001mg/m3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

TH-880W型烟尘平行采样仪 SB/19
崂应 3012H-D型便携式大流量低浓度烟尘

自动测试仪 SB/83
3mg/m3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定电位电解法

HJ693-2014

TH-880W型烟尘平行采样仪 SB/19
崂应 3012H-D型便携式大流量低浓度烟尘

自动测试仪 SB/83
3mg/m3



泊头市宏通铸造机械厂年产 15000吨铸件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36

续表 7-3 监测项目及其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及国标代号 仪器名称及编号 检出限

非甲烷

总烃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

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

色谱法 HJ 38-2017

GC9790Ⅱ型气相色谱仪 SB/10、SB/99
真空箱采样器 SB/108、SB/109、SB/27、SB/65
崂应 3012H-D型便携式大流量低浓度烟尘

自动测试仪 SB/83
崂应 3012H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SB/57

TH-880W型烟尘平行采样仪 SB/19
崂应 3012H型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SB/66

0.07 mg/m3

（以碳计）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

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
相色谱法 HJ 604-2017

GC9790Ⅱ型气相色谱仪 SB/10、SB/99
真空箱采样器 SB/65、SB/98

苯

甲苯

二甲苯

苯乙烯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

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
相色谱法 HJ 584-2010

GC9790II型气相色谱仪 SB/09
HYCQ-2 型智能双路烟气采样器 SB/101

TH-150C型智能中流量空气总悬浮颗粒物采样器/
大气采样器 SB/22、SB/20、SB/23
TH-600C型智能烟气采样器 SB/73

崂应 3012H-D型便携式大流量低浓度烟尘自动测

试仪 SB/83
崂应 3012H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SB/57

TH-600C型智能烟气采样器 SB/26

1.5×10-3

mg/m3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GB 12348-2008

AWA5688型多功能声级计 SB/87
AWA6022A型声校准器 SB/86

DEM6型轻便三杯风向风速表 SB/88
——

烟气参数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及修改单

崂应 3012H-D型便携式大流量低浓度烟尘自动测

试仪 SB/83
TW-3200D型低浓度烟尘（气）测试仪 SB/102
崂应 3012H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SB/57

崂应 3012H型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SB/56、SB/66
TH-880W型烟尘平行采样仪 SB/19

——

八、验收监测结果及分析

8.1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及分析

8.1.1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
3T 电炉熔化工序

3T 电炉熔化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5T 电炉熔化工序

5T 电炉熔化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V法/消失模Ⅰ车间落砂工序

V法/消失模Ⅰ车间落砂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泊头市宏通铸造机械厂年产 15000吨铸件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37

V法/消失模Ⅰ车间造型、砂处理工序

V法/消失模Ⅰ车间造型、砂处理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V法/消失模Ⅰ车间真空浇注工序

V法/消失模Ⅰ车

间真空浇注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吸附/脱附 催化燃烧

V法/消失模Ⅱ车间真空浇注工序

V法/消失模Ⅱ车

间真空浇注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吸附/脱附 催化燃烧

V 法消失模Ⅱ车间造型、落砂、砂处理工序

V 法消失模Ⅱ车间造

型、落砂、砂处理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树脂砂 1#落砂、砂处理工序

树脂砂 1#落砂、砂处理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树脂砂 2#落砂、砂处理工序

树脂砂 2#落砂、砂处理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树脂砂Ⅰ车间混砂工序

树脂砂Ⅰ车间混砂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树脂砂Ⅱ车间混砂工序

树脂砂Ⅱ车间混砂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树脂砂Ⅰ、Ⅱ车间顶部二次集气工序

树脂砂Ⅰ、Ⅱ车间

顶部二次集气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树脂砂Ⅰ、Ⅱ车间浇注工序

树脂砂Ⅰ、Ⅱ

车间浇注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吸附/脱附 催化燃烧

清砂Ⅰ车间 1#/2#打磨工序

清砂Ⅰ车间 1#/2#打磨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清砂Ⅱ车间 2#/3#抛丸工序

清砂Ⅱ车间 2#/3#抛丸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清砂Ⅱ车间 3#/4#打磨工序

清砂Ⅱ车间 3/4#打磨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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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Ⅱ车间喷漆工序

清理Ⅱ车间

喷漆工序
漆雾过滤棉 15米排气筒吸附/脱附 催化燃烧

清理Ⅲ车间 1#抛丸工序

清砂Ⅲ车间 1#抛丸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清理Ⅳ车间 5#抛丸工序、5#打磨工序、石英涂料搅拌工序

清理Ⅳ车间 5#抛丸工序、

5#打磨、石英涂料搅拌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1T 电炉熔化工序

1T 电炉熔化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粘土砂浇注工序

粘土砂浇

铸工序
UV光氧净化器 15米排气筒活性炭吸附处理布袋除尘器

粘土砂落砂工序

粘土砂落砂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粘土砂砂处理工序

粘土砂砂处理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4#抛丸工序

4#抛丸工序 布袋除尘器 15米排气筒

天然气锅炉工序

天然气锅炉工序 低氮燃烧器 15米排气筒

消失模制作工序

消失模制造工序 15米排气筒吸附/脱附 催化燃烧

天然气回火窑工序

天然气回火窑工序 15米排气筒

注： 为监测点位。

图 8-1 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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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表 8-1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及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频次及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达标

情况1 2 3 平均值

3T电炉熔化工序

布袋除尘器处理

后排气筒（15米）

2021.3.11

排气量 Nm3/h 4293 4848 5177 4773 DB13/1640- 2012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4.7 5.3 4.5 4.8 ≤5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2.02×10-2 2.57×10-2 2.33×10-2 2.30×10-2 / 达标

3T电炉熔化工序

布袋除尘器处理

后排气筒（15米）

2021.3.16

排气量 Nm3/h 4277 4483 4502 4421 DB13/1640- 2012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4.5 4.9 5.4 4.9 ≤5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1.92×10-2 2.20×10-2 2.43×10-2 2.18×10-2 / 达标

5T电炉熔化工序

布袋除尘器处理

后排气筒（15米）

2021.3.11

排气量 Nm3/h 17437 17785 17166 17463 DB13/1640- 2012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4.3 4.9 5.3 4.8 ≤5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7.50×10-2 8.71×10-2 9.10×10-2 8.44×10-2 / 达标

5T电炉熔化工序

布袋除尘器处理

后排气筒（15米）

2021.3.16

排气量 Nm3/h 17155 17392 17988 17512 DB13/1640- 2012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5.1 4.6 4.3 4.7 ≤5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8.75×10-2 8.00×10-2 7.73×10-2 8.16×10-2 / 达标

V法/消失模Ⅰ车

间落砂工序布袋

除尘器处理后排

气筒

（15米）2021.3.11

排气量 Nm3/h 12844 13008 13002 12951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8.2 9.5 7.3 8.3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105 0.123 9.49×10-2 0.108 ≤3.5 达标

V法/消失模Ⅰ车

间落砂工序布袋

除尘器处理后排

气筒

（15米）2021.3.17

排气量 Nm3/h 13573 13859 13968 13800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8.6 7.5 9.3 8.5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117 0.104 0.130 0.117 ≤3.5 达标

V法/消失模Ⅰ车

间造型、砂处理工

序布袋除尘器处

理后排气筒（15
米）2021.3.11

排气量 Nm3/h 4429 4274 4222 4308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0.8 12.4 13.5 12.2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4.78×10-2 5.30×10-2 5.70×10-2 5.26×10-2 ≤3.5 达标

V法/消失模Ⅰ车

间造型、砂处理工

序布袋除尘器处

理后排气筒（15
米）2021.3.16

排气量 Nm3/h 4333 4366 4368 4356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3.1 11.7 13.4 12.7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5.67×10-2 5.11×10-2 5.85×10-2 5.54×10-2 ≤3.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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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1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及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频次及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达标

情况1 2 3 平均值

V法/消失模Ⅰ

车间真空浇铸

工序催化燃烧

处理后排气筒

（15米）

2021.3.11

排气量 Nm3/h 10833 10663 10351 10616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5.9 7.3 6.7 6.6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6.39×10-2 7.78×10-2 6.93×10-2 7.04×10-2 ≤3.5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3.93 3.45 3.11 3.50 DB13/2322-2016≤80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4.26×10-2 3.68×10-2 3.22×10-2 3.72×10-2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100 0.102 0.102 0.101 ≤1 达标

苯排放速率 kg/h 1.08×10-3 1.09×10-3 1.05×10-3 1.07×10-3 / /

甲苯实测浓度 mg/m3 0.0675 0.0654 0.0552 0.0627 / /

甲苯排放速率 kg/h 7.31×10-4 6.97×10-4 5.71×10-4 6.67×10-4 / /

二甲苯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 /

二甲苯排放速率 kg/h 不做计算 不做计算 不做计算 不做计算 / /

甲苯二甲苯合计浓度 mg/m3 0.0675 0.0654 0.0552 0.0627 ≤40 达标

甲苯二甲苯合计速率 kg/h 7.31×10-4 6.97×10-4 5.71×10-4 6.67×10-4 / /

苯乙烯实测浓度 mg/m3 0.102 0.103 0.100 0.102 / /

苯乙烯排放速率 kg/h 1.10×10-3 1.10×10-3 1.03×10-3 1.08×10-3 ≤6.5 达标

V法/消失模Ⅰ

车间真空浇铸

工序催化燃烧

处理后排气筒

（15米）

2021.3.17

排气量 Nm3/h 10508 10280 10040 10276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7.8 6.5 8.2 7.5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8.20×10-2 6.68×10-2 8.23×10-2 7.70×10-2 ≤3.5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3.47 3.86 4.26 3.86 DB13/2322-2016≤80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3.65×10-2 3.97×10-2 4.28×10-2 3.96×10-2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0705 0.0721 0.0704 0.0710 ≤1 达标

苯排放速率 kg/h 7.41×10-4 7.41×10-4 7.07×10-4 7.30×10-4 / /

甲苯实测浓度 mg/m3 0.0414 0.0403 0.0458 0.0425 / /

甲苯排放速率 kg/h 4.35×10-4 4.14×10-4 4.60×10-4 4.36×10-4 / /

二甲苯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 /

二甲苯排放速率 kg/h 不做计算 不做计算 不做计算 不做计算 / /

甲苯二甲苯合计浓度 mg/m3 0.0414 0.0403 0.0458 0.0425 ≤40 达标

甲苯二甲苯合计速率 kg/h 4.35×10-4 4.14×10-4 4.60×10-4 4.36×10-4 / /

苯乙烯实测浓度 mg/m3 0.0639 0.0645 0.0646 0.0643 / /

苯乙烯排放速率 kg/h 6.71×10-4 6.63×10-4 6.48×10-4 6.61×10-4 ≤6.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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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1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及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频次及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达标

情况1 2 3 平均值

V法/消失模Ⅱ

车间真空浇铸

工序催化燃烧

处理后排气筒

（15米）

2021.3.11

排气量 Nm3/h 12679 14334 14359 13791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7.2 6.5 6.2 6.6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9.13×10-2 9.32×10-2 8.90×10-2 9.12×10-2 ≤3.5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3.60 3.23 4.08 3.64 DB13/2322-2016≤8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4.56×10-2 4.63×10-2 5.86×10-2 5.02×10-2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0865 0.0881 0.0947 0.0898 ≤1 达标

苯排放速率 kg/h 1.10×10-3 1.26×10-3 1.36×10-3 1.24×10-3 / /

甲苯实测浓度 mg/m3 0.0552 0.0535 0.0438 0.0508 / /

甲苯排放速率 kg/h 7.00×10-4 7.67×10-4 6.29×10-4 6.99×10-4 / /

二甲苯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 /

二甲苯排放速率 kg/h 不做计算不做计算 不做计算 不做计算 / /

甲苯二甲苯合计浓度 mg/m3 0.0552 0.0535 0.0438 0.0508 ≤40 达标

甲苯二甲苯合计速率 kg/h 7.00×10-4 7.67×10-4 6.29×10-4 6.99×10-4 / /

苯乙烯实测浓度 mg/m3 0.0832 0.0848 0.0822 0.0834 / /

苯乙烯排放速率 kg/h 1.05×10-3 1.21×10-3 1.18×10-3 1.15×10-3 ≤6.5 达标

V法/消失模Ⅱ

车间真空浇铸

工序催化燃烧

处理后排气筒

（15米）

2021.3.16

排气量 Nm3/h 17412 17439 17475 17442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7.2 5.8 6.7 6.6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125 0.101 0.117 0.114 ≤3.5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3.75 3.31 4.22 3.76 DB13/2322-2016≤8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6.53×10-2 5.77×10-2 7.37×10-2 6.56×10-2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0704 0.0704 0.0706 0.0705 ≤1 达标

苯排放速率 kg/h 1.22×10-3 1.23×10-3 1.23×10-3 1.23×10-3 / /

甲苯实测浓度 mg/m3 0.0248 0.0251 0.0265 0.0255 / /

甲苯排放速率 kg/h 4.32×10-4 4.38×10-4 4.63×10-4 4.44×10-4 / /

二甲苯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 /

二甲苯排放速率 kg/h 不做计算不做计算 不做计算 不做计算 / /

甲苯二甲苯合计浓度 mg/m3 0.0248 0.0251 0.0265 0.0255 ≤40 达标

甲苯二甲苯合计速率 kg/h 4.32×10-4 4.38×10-4 4.63×10-4 4.44×10-4 / /

苯乙烯实测浓度 mg/m3 0.100 0.0928 0.0906 0.0945 / /

苯乙烯排放速率 kg/h 1.74×10-3 1.62×10-3 1.58×10-3 1.65×10-3 ≤6.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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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1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及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频次及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达标

情况1 2 3 平均值

V法/消失模Ⅱ车间

造型、落砂、砂处

理工序布袋除尘器

处理后排气筒（15
米）2021.3.16

排气量 mg/m3 5976 6112 6171 6086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2.7 10.5 13.2 12.1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7.59×10-2 6.42×10-2 8.14×10-2 7.38×10-2 ≤3.5 达标

V法/消失模Ⅱ车间

造型、落砂、砂处

理工序布袋除尘器

处理后排气筒（15
米）2021.3.17

排气量 mg/m3 4481 4649 4741 4624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2.6 10.7 13.4 12.2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5.64×10-2 4.97×10-2 6.35×10-2 5.66×10-2 ≤3.5 达标

树脂砂 1#落砂、砂

处理工序布袋除尘

器处理后排气筒

（15米）2021.3.16

排气量 mg/m3 10126 11729 12312 11389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1.5 13.3 10.9 11.9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116 0.156 0.134 0.135 ≤3.5 达标

树脂砂 1#落砂、砂

处理工序布袋除尘

器处理后排气筒

（15米）2021.3.17

排气量 Nm3/h 17016 17312 17601 17310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1.7 13.3 12.4 12.5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199 0.230 0.218 0.216 ≤3.5 达标

树脂砂 2#落砂、砂

处理工序布袋除尘

器处理后排气筒

（15米）2021.3.11

排气量 Nm3/h 5211 5030 5110 5117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2.7 13.4 11.6 12.6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6.62×10-2 6.74×10-2 5.93×10-2 6.43×10-2 ≤3.5 达标

树脂砂 2#落砂、砂

处理工序布袋除尘

器处理后排气筒

（15米）2021.3.17

排气量 Nm3/h 5601 5312 5194 5369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1.7 13.2 12.9 12.6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6.55×10-2 7.01×10-2 6.70×10-2 6.75×10-2 ≤3.5 达标

树脂砂Ⅰ车间混砂

工序布袋除尘器处

理后排气筒（15米）

2021.3.16

排气量 Nm3/h 24120 24049 24127 24099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9.2 7.8 8.4 8.5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222 0.187 0.203 0.204 ≤3.5 达标

树脂砂Ⅰ车间混砂

工序布袋除尘器处

理后排气筒（15米）

2021.3.17

排气量 Nm3/h 24316 24141 24056 24171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8.5 9.1 8.2 8.6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207 0.220 0.197 0.208 ≤3.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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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1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及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频次及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达标

情况1 2 3 平均值

树脂砂Ⅱ车间混砂工

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

排气筒（15米）

2021.3.11

排气量 Nm3/h 4884 4688 4848 4807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8.2 9.6 7.4 8.4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4.00×10-2 4.50×10-2 3.59×10-2 4.03×10-2 ≤3.5 达标

树脂砂Ⅱ车间混砂工

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

排气筒（15米）

2021.3.17

排气量 Nm3/h 4915 4332 3450 4232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8.4 7.7 9.2 8.4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4.13×10-2 3.33×10-2 3.17×10-2 3.55×10-2 ≤3.5 达标

树脂砂Ⅰ、Ⅱ车间顶

部二次集气工序布袋

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

（15米）2021.3.11

排气量 Nm3/h 26411 26216 26003 26210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5.3 6.1 4.9 5.4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140 0.160 0.127 0.142 ≤3.5 达标

树脂砂Ⅰ、Ⅱ车间顶

部二次集气工序布袋

除尘器处理后排气筒

（15米）2021.3.16

排气量 Nm3/h 26001 26203 26306 26170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5.7 6.2 5.4 5.8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148 0.162 0.142 0.151 ≤3.5 达标

树脂砂Ⅰ、Ⅱ车间浇

铸工序净化设备处理

后排气筒（15米）

2021.3.11

排气量 Nm3/h 32613 32100 32826 32513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6.7 7.3 6.2 6.7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219 0.234 0.203 0.219 ≤3.5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3.89 3.47 3.70 3.69
DB13/2322-2016

≤8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0.127 0.111 0.121 0.120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0723 0.0720 0.0704 0.0716 ≤1 达标

苯排放速率 kg/h 2.36×10-3 2.31×10-3 2.31×10-3 2.33×10-3 / /

甲苯实测浓度 mg/m3 0.0380 0.0408 0.0408 0.0399 / /

甲苯排放速率 kg/h 1.24×10-3 1.31×10-3 1.34×10-3 1.30×10-3 / /

二甲苯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 /

二甲苯排放速率 kg/h 不做计算不做计算 不做计算 不做计算 / /

甲苯二甲苯合计浓度 mg/m3 0.0380 0.0408 0.0408 0.0399 ≤40 达标

甲苯二甲苯合计速率 kg/h 1.24×10-3 1.31×10-3 1.34×10-3 1.30×10-3 / /

苯乙烯实测浓度 mg/m3 0.0489 0.0458 0.0470 0.0472 / /

苯乙烯排放速率 kg/h 1.59×10-3 1.47×10-3 1.54×10-3 1.53×10-3 ≤6.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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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1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及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频次及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达标

情况1 2 3 平均值

树脂砂Ⅰ、Ⅱ车间

浇铸工序净化设备

处理后排气筒（15
米）2021.3.17

排气量 Nm3/h 25382 25843 25992 25739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7.3 6.9 5.7 6.6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185 0.178 0.148 0.170 ≤3.5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4.25 3.38 3.93 3.85
DB13/2322-2016

≤8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0.108 8.73×10-2 0.102 9.91×10-2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0695 0.0696 0.0704 0.0698 ≤1 达标

苯排放速率 kg/h 1.76×10-3 1.80×10-3 1.83×10-3 1.80×10-3 / /

甲苯实测浓度 mg/m3 0.0335 0.0320 0.0331 0.0329 / /

甲苯排放速率 kg/h 8.50×10-4 8.27×10-4 8.60×10-4 8.46×10-4 / /

二甲苯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 /

二甲苯排放速率 kg/h 不做计算 不做计算 不做计算 不做计算 / /

甲苯二甲苯合计浓度 mg/m3 0.0335 0.0320 0.0331 0.0329 ≤40 达标

甲苯二甲苯合计速率 kg/h 8.50×10-4 8.27×10-4 8.60×10-4 8.46×10-4 / /

苯乙烯实测浓度 mg/m3 0.0484 0.0495 0.0487 0.0489 / /

苯乙烯排放速率 kg/h 1.23×10-3 1.28×10-3 1.26×10-3 1.26×10-3 ≤6.5 达标

清砂Ⅰ车间 1#/2#
打磨工序布袋除尘

器处理后排气筒

（15米）2021.3.11

排气量 Nm3/h 2093 2087 2093 2091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2.5 13.1 10.7 12.1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2.62×10-2 2.73×10-2 2.24×10-2 2.53×10-2 ≤3.5 达标

清砂Ⅰ车间 1#/2#
打磨工序布袋除尘

器处理后排气筒

（15米）2021.3.16

排气量 Nm3/h 2186 2160 2198 2181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3.5 11.7 13.2 12.8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2.95×10-2 2.53×10-2 2.90×10-2 2.79×10-2 ≤3.5 达标

清砂Ⅱ车间 2#/3#
抛丸工序布袋除尘

器处理后排气筒

（15米）2021.3.16

排气量 Nm3/h 8821 8760 9001 8861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2.7 13.4 11.6 12.6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112 0.117 0.104 0.111 ≤3.5 达标

清砂Ⅱ车间 2#/3#
抛丸工序布袋除尘

器处理后排气筒

（15米）2021.3.17

排气量 Nm3/h 9115 9164 9016 9098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1.6 13.4 10.7 11.9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106 0.123 9.64×10-2 0.108 ≤3.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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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1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及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频次及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达标

情况1 2 3 平均值

清砂Ⅱ车间 3#/4#
打磨工序布袋除尘

器处理后排气筒

（15米）2021.3.11

排气量 Nm3/h 7398 7383 7370 7384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2.4 13.1 10.9 12.1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9.17×10-2 9.67×10-2 8.03×10-2 8.96×10-2 ≤3.5 达标

清砂Ⅱ车间 3#/4#
打磨工序布袋除尘

器处理后排气筒

（15米）2021.3.16

排气量 Nm3/h 7557 7369 7446 7457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1.5 13.4 11.9 12.3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8.69×10-2 9.87×10-2 8.86×10-2 9.14×10-2 ≤3.5 达标

清理Ⅱ车间喷漆工

序喷雾过滤棉处理

前 2021.3.11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32.9 32.2 33.4 32.8 / /

清理Ⅱ车间喷漆工

序净化设施处理后

排气筒（15米）

2021.3.11

排气量 Nm3/h 7472 7467 7393 7444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4.3 4.8 5.2 4.8 ≤18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3.21×10-2 3.58×10-2 3.84×10-2 3.55×10-2 ≤0.51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3.15 4.44 4.01 3.87
DB13/2322-2016

≤6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2.35×10-2 3.31×10-2 2.96×10-2 2.88×10-2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0788 0.0698 0.0675 0.0720 ≤1 /

苯排放速率 kg/h 5.89×10-4 5.21×10-4 4.99×10-4 5.36×10-4 / /

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 % 90.4 86.2 88.0 88.2 ≤70 达标

清理Ⅱ车间喷漆工

序喷雾过滤棉处理

前 2021.3.17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32.1 33.8 32.8 32.9 / /

清理Ⅱ车间喷漆工

序净化设施处理后

排气筒（15米）

2021.3.17

排气量 Nm3/h 8247 8305 8509 8354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4.3 5.2 4.9 4.8 ≤18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3.55×10-2 4.32×10-2 4.17×10-2 4.01×10-2 ≤0.51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3.72 4.39 4.04 4.05
DB13/2322-2016

≤6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3.07×10-2 3.64×10-2 3.44×10-2 3.38×10-2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0700 0.0702 0.0708 0.0703 ≤1 /

苯排放速率 kg/h 5.77×10-4 5.83×10-4 6.02×10-4 5.87×10-4 / /

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 % 88.4 87.0 87.7 87.7 ≤7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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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1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及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频次及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达标

情况1 2 3 平均值

清理Ⅲ车间 1#抛丸

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

后排气筒（15米）

2021.3.11

排气量 Nm3/h 4922 4849 4581 4874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1.3 10.7 13.2 11.7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5.56×10-2 5.19×10-2 6.04×10-25.60×10-2 ≤3.5 达标

清理Ⅲ车间 1#抛丸

工序布袋除尘器处理

后排气筒（15米）

2021.3.16

排气量 Nm3/h 3990 3731 4049 3923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3.4 12.7 12.3 12.8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5.35×10-2 4.74×10-2 4.98×10-25.02×10-2 ≤3.5 达标

清理Ⅳ车间 5#抛丸
工序、5#打磨工序、
石英涂料搅拌工序布
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
筒（15米）2021.3.11

排气量 Nm3/h 12398 12063 11534 11998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3.5 11.4 13.1 12.7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167 0.137 0.151 0.152 ≤3.5 达标

清理Ⅳ车间 5#抛丸
工序、5#打磨工序、
石英涂料搅拌工序布
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
筒（15米）2021.3.16

排气量 Nm3/h 12185 12538 12810 12511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1.7 12.5 13.3 12.5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142 0.156 0.170 0.156 ≤3.5 达标

1T电炉熔化工序布

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

筒（15米）2021.3.16

排气量 Nm3/h 11473 11432 11196 11367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4.5 5.3 4.9 4.9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5.16×10-2 6.06×10-2 5.49×10-25.57×10-2 ≤3.5 达标

1T电炉熔化工序布

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气

筒（15米）2021.3.17

排气量 Nm3/h 12346 12019 12151 12172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4.7 4.5 5.2 4.8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5.80×10-2 5.41×10-2 6.32×10-25.84×10-2 ≤3.5 达标

粘土砂浇铸工序活性

炭处理后排气筒（15
米）2021.3.11

排气量 Nm3/h 9198 9176 9141 9172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6.8 7.3 6.4 6.8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6.25×10-2 6.70×10-2 5.85×10-26.27×10-2 ≤3.5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mg/m3 6.08 5.30 7.21 6.20 DB13/2322-2016≤8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5.59×10-2 4.86×10-2 6.59×10-25.68×10-2 / /

粘土砂浇铸工序活性

炭处理后排气筒（15
米）2021.3.17

排气量 Nm3/h 9525 9326 9292 9381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6.5 7.7 5.9 6.7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6.19×10-2 7.18×10-2 5.48×10-26.28×10-2 ≤3.5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mg/m3 6.49 6.67 5.82 6.33 DB13/2322-2016≤8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6.18×10-2 6.22×10-2 5.41×10-25.94×1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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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1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及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频次及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达标

情况1 2 3 平均值

粘土砂落砂工序布

袋除尘器处理后排

气筒（15米）

2021.3.16

排气量 Nm3/h 22184 21683 23457 22441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9.5 7.3 8.2 8.3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211 0.158 0.192 0.187 ≤3.5 达标

粘土砂落砂工序布

袋除尘器处理后排

气筒（15米）

2021.3.17

排气量 Nm3/h 20574 21067 21243 20961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8.9 9.4 8.3 8.9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183 0.198 0.176 0.186 ≤3.5 达标

粘土砂砂处理工序

布袋除尘器处理后

排气筒（15米）

2021.3.11

排气量 Nm3/h 24549 24540 24767 24619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2.4 13.2 11.9 12.5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304 0.324 0.295 0.308 ≤3.5 达标

粘土砂砂处理工序

布袋除尘器处理后

排气筒（15米）

2021.3.16

排气量 Nm3/h 24402 24592 23982 24325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0.9 12.3 12.9 12.0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266 0.302 0.309 0.293 ≤3.5 达标

4#抛丸工序布袋除

尘器处理后排气筒

（15米）2021.3.11

排气量 Nm3/h 3307 4612 4558 4159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1.7 13.5 13.1 12.8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3.87×10-2 6.23×10-2 5.97×10-2 5.35×10-2 ≤3.5 达标

4#抛丸工序布袋除

尘器处理后排气筒

（15米）2021.3.17

排气量 Nm3/h 4049 4121 4148 4106 GB16297-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2.7 13.4 11.5 12.5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5.14×10-2 5.52×10-2 4.77×10-2 5.14×10-2 ≤3.5 达标

天然气锅炉工序低

氮燃烧处理后排气

筒（15米）

2021.3.11

含氧量 % 7.55 7.47 7.36 / / /

排气量 Nm3/h 2725 2762 2720 2736 DB13/5161-2020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2.9 3.4 3.6 3.3 ≤5 达标

颗粒物折算浓度 mg/m3 3.8 4.4 4.6 4.3 / /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7.90×10-3 9.39×10-3 9.79×10-3 9.03×10-3 / /

二氧化硫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10 达标

二氧化硫折算浓度 mg/m3 ND ND ND ND / /

二氧化硫排放速率 kg/h 4.09×10-3 4.14×10-3 4.08×10-3 4.10×10-3 / /

氮氧化物实测浓度 mg/m3 18 21 20 20 ≤50 达标

氮氧化物折算浓度 mg/m3 23 27 26 25 / /

氮氧化物排放速率 kg/h 4.91×10-2 5.80×10-2 5.44×10-2 5.38×1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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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1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及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频次及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达标

情况1 2 3 平均值

天然气锅炉工序

低氮燃烧处理后

排气筒（15米）

2021.3.16

含氧量 % 7.44 7.28 7.55 / / /

排气量 Nm3/h 2892 2903 2920 2905 DB13/5161-2020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3.2 3.6 2.9 3.2 ≤5 达标

颗粒物折算浓度 mg/m3 4.1 4.6 3.8 5.2 / /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9.25×10-3 1.04×10-2 8.47×10-3 9.39×10-3 / /

二氧化硫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10 达标

二氧化硫折算浓度 mg/m3 ND ND ND ND / /

二氧化硫排放速率 kg/h 4.34×10-3 4.35×10-3 4.38×10-3 4.36×10-3 / /

氮氧化物实测浓度 mg/m3 18 20 21 20 ≤50 达标

氮氧化物折算浓度 mg/m3 23 26 27 25 / /

氮氧化物排放速率 kg/h 5.20×10-2 5.81×10-2 6.13×10-2 5.71×10-2 / /

消失模制作工序

催化燃烧处理后

排气筒（15米）

2021.3.11

排气量 Nm3/h 11666 11717 12128 11837 DB13/2322-2016 /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6.60 7.22 8.14 7.32 ≤8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7.70×10-2 8.46×10-2 9.87×10-2 8.68×10-2 / /

苯乙烯实测浓度 mg/m3 0.139 0.125 0.125 0.130 / /

苯乙烯排放速率 kg/h 1.62×10-3 1.46×10-3 1.52×10-3 1.53×10-3 ≤6.5 达标

消失模制作工序

催化燃烧处理后

排气筒（15米）

2021.3.16

排气量 Nm3/h 12067 11650 11602 11773 DB13/2322-2016 /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6.56 7.61 6.28 6.82 ≤8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7.91×10-2 8.86×10-2 7.29×10-2 8.02×10-2 / /

苯乙烯实测浓度 mg/m3 0.0854 0.0852 0.0845 0.085 / /

苯乙烯排放速率 kg/h 1.03×10-3 9.92×10-4 9.80×10-4 1.00×10-3 ≤6.5 达标

天然气回火窑工

序排气筒（15米）

2021.3.16

含氧量 % 12.38 12.17 12.20 / / /

排气量 Nm3/h 1115 1140 1161 1139 DB13/1640- 2012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8.5 19.2 19.5 19.1 ≤50 达标

颗粒物折算浓度 mg/m3 26.5 26.9 27.4 27.0 / /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2.06×10-2 2.19×10-2 2.26×10-2 2.17×1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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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1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及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频次及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达标

情况1 2 3 平均值

天然气回火窑工

序排气筒（15米）

2021.3.16

二氧化硫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400 达标

二氧化硫折算浓度 mg/m3 ND ND ND ND / /

二氧化硫排放速率 kg/h 1.67×10-3 1.71×10-3 1.74×10-3 1.71×10-3 / /

氮氧化物实测浓度 mg/m3 14 12 12 13 ≤400 达标

氮氧化物折算浓度 mg/m3 20 17 17 18 / /

氮氧化物排放速率 kg/h 1.56×10-2 1.37×10-2 1.39×10-2 1.44×10-2 / /

天然气回火窑工

序排气筒（15米）

2021.3.17

含氧量 % 12.5 12.7 12.2 / / /

排气量 Nm3/h 1051 1087 1121 1086 DB13/1640- 2012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5.6 14.9 16.3 15.6 ≤50 达标

颗粒物折算浓度 mg/m3 22.7 22.2 22.9 22.6 / /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1.64×10-2 1.62×10-2 1.82×10-2 1.69×10-2 / /

二氧化硫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400 达标

二氧化硫折算浓度 mg/m3 ND ND ND ND / /

二氧化硫排放速率 kg/h 1.58×10-3 1.63×10-3 1.68×10-3 1.63×10-3 / /

氮氧化物实测浓度 mg/m3 11 12 12 12 ≤400 达标

氮氧化物折算浓度 mg/m3 16 18 17 16 / /

氮氧化物排放速率 kg/h 0.001 0.001 0.001 0.001 / /

8.1.3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分析

3T电炉熔化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5.4mg/m3，5T电炉熔

化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5.3mg/m3，1T电炉熔化工序废气经

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5.3mg/m3，满足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1640- 2012）表 1金属熔化炉中新建炉窑颗粒物排放

限值（颗粒物浓度≤50mg/m3）；

V 法 /消失模Ⅰ车间落砂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9.5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0.130kg/h，V法/消失模Ⅰ车间造型、砂处理工序废

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13.5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5.85×10-2kg/h，
V法/消失模Ⅱ车间造型、落砂、砂处理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

为 13.4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8.14×10-2kg/h，树脂砂 1#落砂、砂处理工序废气

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13.3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0.230kg/h，树脂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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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砂、砂处理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13.4mg/m3，最高排放

速率为 7.01×10-2kg/h，树脂砂Ⅰ车间混砂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

为 9.2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0.222kg/h，树脂砂Ⅱ车间混砂工序废气经处理后

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9.6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4.50×10-2kg/h，树脂砂Ⅰ、Ⅱ

车间顶部二次集气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6.2mg/m3，最高排

放速率为 0.162kg/h，清砂Ⅰ车间 1#/2#打磨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

度为 13.5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2.95×10-2kg/h，清砂Ⅱ车间 2#/3#抛丸工序废气

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13.4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0.123kg/h，清砂Ⅱ

车间 3#/4#打磨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13.4mg/m3，最高排放

速率为 9.87×10-2kg/h，清理Ⅲ车间 1#抛丸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

度为 13.4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5.35×10-2kg/h，清理Ⅳ车间 5#抛丸工序、5#打
磨工序、石英涂料搅拌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13.5mg/m3，最

高排放速率为 0.170kg/h，粘土砂落砂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9.5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0.211kg/h，粘土砂砂处理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

最高排放浓度为 13.2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0.324kg/h，4#抛丸工序废气经处理

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13.5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6.23×10-2kg/h，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颗粒物浓度≤120mg/m3，

排放速率≤3.5kg/h）；

粘土砂浇铸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7.7mg/m3，最高排放

速率为 7.18×10-2kg/h，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二级标准（颗粒物浓度≤120mg/m3，排放速率≤3.5kg/h），废气经处理后非甲烷

总烃最高排放浓度为 7.21mg/m3，满足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中表 1“其他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非

甲烷总烃排放浓度≤80mg/m3）；

V 法/消失模Ⅰ车间真空浇铸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8.2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8.23×10-2kg/h，V法/消失模Ⅱ车间真空浇铸工序废气

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7.2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0.125kg/h，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颗粒物浓度≤120mg/m3，

排放速率≤3.5kg/h），V法/消失模Ⅰ车间真空浇铸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非甲烷总烃

最高排放浓度为 4.26mg/m3，苯最高排放浓度为 0.102mg/m3，甲苯二甲苯最高合

计排放浓度为 0.0675mg/m3，V法/消失模Ⅱ车间真空浇铸工序，非甲烷总烃最高

排放浓度为 4.22mg/m3，苯最高排放浓度为 0.0947mg/m3，甲苯二甲苯最高合计

排放浓度为 0.0552mg/m3，满足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

制标准》（DB13/2322-2016）中表 1“其他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非甲烷总

烃排放浓度≤80mg/m3，苯排放浓度≤1mg/m3，甲苯二甲苯合计浓度≤40mg/m3），

V法/消失模Ⅰ车间真空浇铸工序苯乙烯最高排放速率为 1.13×10-3kg/h，V法/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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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模Ⅱ车间真空浇铸工序苯乙烯最高排放速率为 1.74×10-3kg/h，满足《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 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二级新扩改建标准

（苯乙烯排放速率≤6.5kg/h）；

树脂砂Ⅰ、Ⅱ车间浇铸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7.3mg/m3，

最高排放速率为 0.234kg/h，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表 2二级标准（颗粒物浓度≤120mg/m3，排放速率≤3.5kg/h），废气经处理后非

甲烷总烃最高排放浓度为 4.25mg/m3，苯最高排放浓度为 0.0723mg/m3，甲苯二

甲苯最高合计排放浓度为 0.0408mg/m3，满足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中表 1“其他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80mg/m3，苯排放浓度≤1mg/m3，甲苯二甲苯合计浓度

≤40mg/m3），苯乙烯最高排放速率为 1.59×10-3kg/h，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中表 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二级新扩改建标准（苯乙烯排放

速率≤6.5kg/h）；

清理Ⅱ车间喷漆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5.2mg/m3，最高

排放速率为 4.32×10-2kg/h，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
表 2颗粒物（染料尘）二级标准（颗粒物浓度≤18mg/m3，排放速率≤0.51kg/h），

非甲烷总烃最高排放浓度为 4.44mg/m3，苯最高排放浓度为 0.0788mg/m3，满足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1中表面涂装业

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非甲烷总烃≤60mg/m3，苯排放浓度≤1mg/m3）；

非甲烷总烃最低平均去除效率为 86.2%，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

标准》（DB13/2322-2016）表 1表面涂装业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去除效率≥70%）；

天然气锅炉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折算浓度为 4.6mg/m3，二氧化硫

未检出，氮氧化物最高折算浓度为 27mg/m3，河北省地方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DB13/5161-2020）表 1“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冀气领办

（2018）177号（颗粒物≤5mg/m³，二氧化硫≤10mg/m³，氮氧化物≤50mg/m³），

天然气回火窑工序颗粒物最高折算浓度为 27.4mg/m3，二氧化硫未检出，氮氧化

物最高折算浓度为 20mg/m3，满足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13/1640- 2012）表 1中工业炉窑颗粒物排放限值及表 2新建炉窑有害

污染物排放限值（颗粒物≤50mg/m³，二氧化硫≤400mg/m³，氮氧化物≤400mg/m³）；

消失模制作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非甲烷总烃最高排放浓度为 8.14mg/m3，满足

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中

表 1“其他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80mg/m3），苯乙烯

最高排放速率为 1.62×10-3kg/h，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

表 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二级新扩改建标准（苯乙烯排放速率≤6.5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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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及分析

8.2.1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

无组织监测点位图（2021.3.11）

无组织监测点位图（2021.3.17）

注： 为无组织废气检测点位；⊙为车间口废气检测点位。

图 8-2 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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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表 8-2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检测日期 检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及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达标

情况1 2 3 最大值

2021.3.11

颗粒物

（mg/m3）

1#下风向 0.357 0.328 0.295

0.409
GB16297-1996

≤1.0
达标2#下风向 0.409 0.294 0.365

3#下风向 0.376 0.344 0.314

苯

（mg/m3）

1#下风向 ND ND ND

ND
DB13/2322-2016

≤0.1
达标2#下风向 ND ND ND

3#下风向 ND ND ND

甲苯

（mg/m3）

1#下风向 ND ND ND

ND
DB13/2322-2016

≤0.6
达标2#下风向 ND ND ND

3#下风向 ND ND ND

二甲苯

（mg/m3）

1#下风向 ND ND ND

ND
DB13/2322-2016

≤0.2
达标2#下风向 ND ND ND

3#下风向 ND ND ND

苯乙烯

（mg/m3）

1#下风向 ND ND ND

ND
GB14554-93

≤5.0
达标2#下风向 ND ND ND

3#下风向 ND ND ND

非甲烷

总烃

（mg/m3）

1#下风向

第一次 0.82 0.88 0.68

1.22

DB13/2322-2016
≤2.0

达标

第二次 0.94 1.04 1.22

第三次 0.61 0.77 0.87

平均值 0.79 0.90 0.92 0.92

2#下风向

第一次 0.96 0.73 0.84

1.50第二次 0.76 1.50 0.90

第三次 1.01 0.86 1.13

平均值 0.91 1.03 0.96 1.03

3#下风向

第一次 0.64 1.05 0.61

1.61第二次 1.30 0.69 0.74

第三次 0.83 1.37 1.61

平均值 0.92 1.04 0.99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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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2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检测日期 检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及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达标

情况1 2 3 最大值

2021.3.11
非甲烷

总烃

（mg/m3）

4#车间口

第一次 2.06 2.85 3.80

3.80 DB13/2322-2016
≤4.0

达标
第二次 1.43 2.39 1.64

第三次 3.08 2.12 1.73

平均值 2.19 2.45 2.39 2.45

2021.3.17

颗粒物

（mg/m3）

1#下风向 0.426 0.347 0.315

0.426
GB16297-1996

≤1.0
达标

2#下风向 0.377 0.295 0.280

3#下风向 0.411 0.401 0.334

苯

（mg/m3）

1#下风向 ND ND ND

ND
DB13/2322-2016

≤0.1
达标

2#下风向 ND ND ND

3#下风向 ND ND ND

甲苯

（mg/m3）

1#下风向 ND ND ND

ND
DB13/2322-2016

≤0.6
达标

2#下风向 ND ND ND

3#下风向 ND ND ND

二甲苯

（mg/m3）

1#下风向 ND ND ND

ND
DB13/2322-2016

≤0.2
达标

2#下风向 ND ND ND

3#下风向 ND ND ND

苯乙烯

（mg/m3）

1#下风向 ND ND ND

ND
GB14554-93

≤5.0
达标2#下风向 ND ND ND

3#下风向 ND ND ND

非甲烷

总烃

（mg/m3）

1#下风向

第一次 1.48 0.82 0.70

1.48

DB13/2322-2016
≤2.0

达标

第二次 1.18 0.62 0.96

第三次 0.95 0.95 1.05

平均值 1.20 0.80 0.90 1.20

2#下风向

第一次 1.04 1.07 0.75

1.50第二次 0.86 0.95 0.86

第三次 1.50 1.06 0.90

平均值 1.13 1.03 0.8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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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2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检测日期 检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及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达标

情况1 2 3 最大值

2021.3.17
非甲烷

总烃

（mg/m3）

3#下风向

第一次 0.92 0.79 0.81

1.07 DB13/2322-2016
≤2.0

达标
第二次 1.04 1.07 0.95

第三次 0.92 0.71 0.80

平均值 0.96 0.86 0.85 0.96

4#车间口

第一次 1.71 1.97 1.19

1.97 DB13/2322-2016
≤4.0

达标
第二次 1.46 1.84 1.35

第三次 1.22 1.55 1.36

平均值 1.46 1.79 1.30 1.79

续表 8-2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及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达标

情况1 2 3 最大值 GB37822-2019

2021.3.11

非甲烷

总烃

（mg/m3）

5#厂区内

第一次 1.38 1.94 1.13

2.66

≤6

监测点位任

意一次浓度

值≤20
达标

第二次 1.04 2.66 1.89 ≤6

第三次 2.43 1.52 2.06 ≤6

平均值 1.62 2.04 1.69 2.04 ≤6

2021.3.17 5#厂区内

第一次 1.07 0.97 1.04

1.49

≤6

监测点位任

意一次浓度

值≤20
达标

第二次 1.31 1.49 1.12 ≤6

第三次 1.19 0.94 1.41 ≤6

平均值 1.19 1.13 1.19 1.19 ≤6

8.2.3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分析

厂界无组织废气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0.426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中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颗粒

物≤1.0mg/m3），非甲烷总烃最高排放浓度为 1.61mg/m3，苯未检出，甲苯未检

出，二甲苯未检出，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13/2322-2016）

表 2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浓度≤2.0mg/m3，苯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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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mg/m3，甲苯浓度≤0.6mg/m3，二甲苯浓度≤0.2mg/m3）；苯乙烯未检出，满

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限值二级

新扩改建标准要求（苯乙烯浓度≤5.0mg/m3）；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最高排放浓度

为 2.66mg/m3，最大平均值为 2.04mg/m3，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

标准》（GB37822-2019）中 A.1 厂区内 VOCS无组织特别排放限值（监测点处

1h平均浓度值≤6mg/m3，监测点任意一次浓度值≤20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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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噪声监测结果及分析

8.3.1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

图 8-3 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

8.3.2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GB12348-2008
达标

情况昼间 dB（A） 夜间 dB（A）

2021.3.11

1#北厂界 57.7 47.4

2类
昼间≤60dB(A)
夜间≤50dB(A)

达标
2#西厂界 56.4 46.8

3#南厂界 55.5 45.5

4#东厂界 54.5 44.2

2021.3.17

1#北厂界 57.7 47.8

2类
昼间≤60dB(A)
夜间≤50dB(A)

达标
2#西厂界 56.1 46.7

3#南厂界 55.2 45.2

4#东厂界 54.3 44.5

8.3.3噪声监测结果分析

经检测，该项目厂界昼间噪声范围为 54.3~57.7dB（A），夜间噪声范围为

44.2~47.8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2类标准要求（昼间≤60dB（A），夜间≤50dB（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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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结论和建议

9.1验收主要结论

9.1.1验收监测结论

验收监测期间，该厂正常生产，两天生产负荷均为 90%，满足验收监测技术

规范要求。

1、废气

有组织废气

3T电炉熔化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5.4mg/m3，5T电炉熔

化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5.3mg/m3，1T电炉熔化工序废气经

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5.3mg/m3，满足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1640- 2012）表 1金属熔化炉中新建炉窑颗粒物排放

限值（颗粒物浓度≤50mg/m3）；

V 法 /消失模Ⅰ车间落砂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9.5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0.130kg/h，V法/消失模Ⅰ车间造型、砂处理工序废

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13.5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5.85×10-2kg/h，
V法/消失模Ⅱ车间造型、落砂、砂处理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

为 13.4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8.14×10-2kg/h，树脂砂 1#落砂、砂处理工序废气

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13.3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0.230kg/h，树脂砂

2#落砂、砂处理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13.4mg/m3，最高排放

速率为 7.01×10-2kg/h，树脂砂Ⅰ车间混砂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

为 9.2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0.222kg/h，树脂砂Ⅱ车间混砂工序废气经处理后

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9.6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4.50×10-2kg/h，树脂砂Ⅰ、Ⅱ

车间顶部二次集气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6.2mg/m3，最高排

放速率为 0.162kg/h，清砂Ⅰ车间 1#/2#打磨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

度为 13.5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2.95×10-2kg/h，清砂Ⅱ车间 2#/3#抛丸工序废气

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13.4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0.123kg/h，清砂Ⅱ

车间 3#/4#打磨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13.4mg/m3，最高排放

速率为 9.87×10-2kg/h，清理Ⅲ车间 1#抛丸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

度为 13.4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5.35×10-2kg/h，清理Ⅳ车间 5#抛丸工序、5#打
磨工序、石英涂料搅拌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13.5mg/m3，最

高排放速率为 0.170kg/h，粘土砂落砂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9.5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0.211kg/h，粘土砂砂处理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

最高排放浓度为 13.2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0.324kg/h，4#抛丸工序废气经处理

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13.5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6.23×10-2kg/h，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颗粒物浓度≤120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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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速率≤3.5kg/h）；

粘土砂浇铸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7.7mg/m3，最高排放

速率为 7.18×10-2kg/h，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二级标准（颗粒物浓度≤120mg/m3，排放速率≤3.5kg/h），废气经处理后非甲烷

总烃最高排放浓度为 7.21mg/m3，满足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中表 1“其他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非

甲烷总烃排放浓度≤80mg/m3）；

V 法/消失模Ⅰ车间真空浇铸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8.2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8.23×10-2kg/h，V法/消失模Ⅱ车间真空浇铸工序废气

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7.2mg/m3，最高排放速率为 0.125kg/h，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颗粒物浓度≤120mg/m3，

排放速率≤3.5kg/h），V法/消失模Ⅰ车间真空浇铸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非甲烷总烃

最高排放浓度为 4.26mg/m3，苯最高排放浓度为 0.102mg/m3，甲苯二甲苯最高合

计排放浓度为 0.0675mg/m3，V法/消失模Ⅱ车间真空浇铸工序，非甲烷总烃最高

排放浓度为 4.22mg/m3，苯最高排放浓度为 0.0947mg/m3，甲苯二甲苯最高合计

排放浓度为 0.0552mg/m3，满足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

制标准》（DB13/2322-2016）中表 1“其他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非甲烷总

烃排放浓度≤80mg/m3，苯排放浓度≤1mg/m3，甲苯二甲苯合计浓度≤40mg/m3），

V法/消失模Ⅰ车间真空浇铸工序苯乙烯最高排放速率为 1.13×10-3kg/h，V法/消
失模Ⅱ车间真空浇铸工序苯乙烯最高排放速率为 1.74×10-3kg/h，满足《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 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二级新扩改建标准

（苯乙烯排放速率≤6.5kg/h）；

树脂砂Ⅰ、Ⅱ车间浇铸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7.3mg/m3，

最高排放速率为 0.234kg/h，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表 2二级标准（颗粒物浓度≤120mg/m3，排放速率≤3.5kg/h），废气经处理后非

甲烷总烃最高排放浓度为 4.25mg/m3，苯最高排放浓度为 0.0723mg/m3，甲苯二

甲苯最高合计排放浓度为 0.0408mg/m3，满足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中表 1“其他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80mg/m3，苯排放浓度≤1mg/m3，甲苯二甲苯合计浓度

≤40mg/m3），苯乙烯最高排放速率为 1.59×10-3kg/h，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中表 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二级新扩改建标准（苯乙烯排放

速率≤6.5kg/h）；

清理Ⅱ车间喷漆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5.2mg/m3，最高

排放速率为 4.32×10-2kg/h，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
表 2颗粒物（染料尘）二级标准（颗粒物浓度≤18mg/m3，排放速率≤0.51kg/h），

非甲烷总烃最高排放浓度为 4.44mg/m3，苯最高排放浓度为 0.0788mg/m3，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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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1中表面涂装业

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非甲烷总烃≤60mg/m3，苯排放浓度≤1mg/m3）；

非甲烷总烃最低平均去除效率为 86.2%，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

标准》（DB13/2322-2016）表 1表面涂装业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去除效率≥70%）；

天然气锅炉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颗粒物最高折算浓度为 4.6mg/m3，二氧化硫

未检出，氮氧化物最高折算浓度为 27mg/m3，河北省地方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DB13/5161-2020）表 1“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冀气领办

（2018）177号（颗粒物≤5mg/m³，二氧化硫≤10mg/m³，氮氧化物≤50mg/m³），

天然气回火窑工序颗粒物最高折算浓度为 27.4mg/m3，二氧化硫未检出，氮氧化

物最高折算浓度为 20mg/m3，满足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13/1640- 2012）表 1中工业炉窑颗粒物排放限值及表 2新建炉窑有害

污染物排放限值（颗粒物≤50mg/m³，二氧化硫≤400mg/m³，氮氧化物≤400mg/m³）；

消失模制作工序废气经处理后非甲烷总烃最高排放浓度为 8.14mg/m3，满足

河北省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中

表 1“其他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80mg/m3），苯乙烯

最高排放速率为 1.62×10-3kg/h，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

表 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二级新扩改建标准（苯乙烯排放速率≤6.5kg/h）；

无组织废气

厂界无组织废气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 0.426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中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颗粒

物≤1.0mg/m3），非甲烷总烃最高排放浓度为 1.61mg/m3，苯未检出，甲苯未检

出，二甲苯未检出，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13/2322-2016）

表 2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浓度≤2.0mg/m3，苯浓度

≤0.1mg/m3，甲苯浓度≤0.6mg/m3，二甲苯浓度≤0.2mg/m3）；苯乙烯未检出，满

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限值二级

新扩改建标准要求（苯乙烯浓度≤5.0mg/m3）；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最高排放浓度

为 2.66mg/m3，最大平均值为 2.04mg/m3，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

标准》（GB37822-2019）中 A.1 厂区内 VOCS无组织特别排放限值（监测点处

1h平均浓度值≤6mg/m3，监测点任意一次浓度值≤20mg/m3）。

2、噪声

经检测，该项目厂界昼间噪声范围为 54.3~57.7dB（A），夜间噪声范围为

44.2~47.8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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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类标准要求（昼间≤60dB（A），夜间≤50dB（A））。

9.1.2现场检查结论

1、废水

项目生产过程无废水外排，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无新增生活废水产生。

2、固废

项目熔化工序产生炉渣、砂处理工序产生废砂、布袋除尘器产生的除尘灰均

收集外售，喷漆工序产生的漆渣、漆桶、稀释剂桶，漆雾过滤棉产生的废过滤棉

均暂存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职工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交环卫

部门统一处理。

9.1.3总量控制要求

该项目生产负荷 90%情况下，废气年排放量为 75123万 Nm3/a，颗粒物排放

量为 7.74t/a，非甲烷总烃排放量为 0.909t/a，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1.42×10-2t/a，氮

氧化物排放量为 0.152t/a。满负荷条件下该项目废气年排放量为 83470 万 Nm3/a，

颗粒物排放量为 8.6t/a，非甲烷总烃排放量为 1.01t/a，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1.58×10-2t/a，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0.169t/a，无主要污染物 COD、NH3-N、SO2、

NOX排放，满足审批意见中给出的总量控制指标，COD：0t/a，NH3-N：0t/a，SO2：

0.223t/a，NOX：0.238t/a。

9.1.4结论

项目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进行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监测结果满足相关环境

排放标准要求。

9.2建议

（1）加强各项环保设施运行维护，确保设施稳定运行；

（2）加强管理，强化企业职工自身的环保意识和事故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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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环境管理检查

10.1环保机构及制度建设

企业环保工作直接由公司总经理负责。建设合理规范的环保制度，安排员工

定期检查和维护环保设施，并保证环保设备的正常使用；积极普及环保知识，提

高员工的环保意识。

10.2环境检测能力

针对本项目的特点，运行期泊头市宏通铸造机械厂不设环境检测机构，需要

进行的环境监测任务可委托有相关资质的环境监测部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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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建
设
项
目

项 目 名 称 年产 15000吨铸件技改项目 建 设 地 点 交河镇工业开发区

行 业 类 别 3391 黑色金属铸造 建 设 性 质 技改

设 计 生 产 能 力 15000吨铸件
建设项目
开工日期

/ 实 际 生 产 能 力 15000吨铸件 投入试运行日期 /

投资总概算（万元） 2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140 所占比例（%） 70
环 评 审 批 部 门 沧州市环境保护局泊头市分局 批 准 文 号 泊环表 2020【266】 批 准 时 间 2020.12.25
初 步 设 计 审 批 部 门 / 批 准 文 号 / 批 准 时 间 /
环 保 验 收 审 批 部 门 / 批 准 文 号 / 批 准 时 间 /
环 保 设 施 设 计 单 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河北星润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实际总投资（万元） 2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140 所占比例（%） 70

废水治理（万元） / 废气治理
（万元）

137 噪声治理
（万元）

2 固废治理（万元） 1 绿化及生态
（万元）

/ 其它（万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间 2400h/a
建 设 单 位 泊头市宏通铸造机械厂 邮政编码 062150 联 系 电 话 13931722961 环 评 单 位 河北淼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污 染 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浓度(2)

本期工程
允许排放
浓度(3)

本期工程
产生量
(4)

本期工程自
身削减量

(5)

本期工程实
际排放量

(6)

本期工程核
定排

放总量(7)

本期工程
“以新带老”
削减量(8)

全厂实际
排放总量

(9)

全厂核定
排放总量

(10)

区域平衡替代
削减量(11)

排放增减量
(12)

废 水

化 学 需 氧 量

氨 氮

石 油 类

废 气 83470
颗 粒 物 8.6
二 氧 化 硫 1.58×10-2 0.223
氮 氧 化 物 0.169 0.238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与项目有
关的其他
特征污染

物

非甲烷总烃 1.01
甲 醛

苯

甲 苯

苯 乙 烯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吨/年；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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